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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下达 2024年四川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制订计划的通知》川建标函〔2024〕3030 号和《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推进“好房子”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川建勘设科函〔2024〕3349 号的要求，为规范和引导立体园林住宅的规划、设计、建设与管理，在总结国内外相关工程实践经验、借鉴国际先进标准与理念的基础上，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本标准。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城乡居民对居住环境的需求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对绿色、健康、高品质住宅的期盼日益迫切。立体园林住宅，作为一种将花园与住宅建筑深度融合的创新建筑形式，通过设置户属花园、共享平台、屋顶花园及墙体绿化等多种形态，将自然引入垂直空间，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亲近自然、提升居住体验的美好向往，是当前高品质住宅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本标准的核心关注点在于，以“安全适用、健康舒适、绿色智慧、全周期管理”为基本原则，建立一套科学、系统的技术体系。本标准重点技术内容包括：：
1. 保障基本居住品质： 强调在进行户型与空间创新的同时，必须保障住户的日照、采光、通风和视野通透性等基本环境权利。   
2. 确保结构与使用安全： 对户属花园的附加荷载、防水构造、防高空坠物、植物抗风等核心安全问题，提出明确的强制性要求。
3. 量化生态健康感知体验：提出设计阶段可控的量化指标，例如“可感知的绿化水平”、“通风量化指标提标”、“隔声量化指标提标”等具体措施，确保生态、健康效益落到实处。
4. 强化全生命周期理念：强调一体化设计，将建成后的绿化养护、灌溉系统和维护通道等纳入前期设计，确保立体园林住宅的可持续性。
本标准由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由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反馈至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688号（大源国际中心）1栋，邮政编码：61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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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四川省立体园林住宅设计技术体系，保障技术要点的正确实施与技术特点的全面体现，结合四川省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四川省行政区域内，建筑高度不超过80m、位于夏热冬冷与温和地区的立体园林住宅设计。高海拔寒冷、严寒地区及其他特殊气候区域可结合本地实际条件，参照本标准执行。
【条文说明】:
目前国内《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2012、《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住宅项目规范》GB55038-2025等相关标准多以80m为界限对建筑设计与技术要求进行区分。当建筑高度过高时，对植物的耐候性、养护条件及建造成本等提出更高要求，实施难度显著增大，故建议此类项目以80m以下为主。高度超过80m的项目应进行专项论证，并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四川拥有四类气候区，本标准原则上适用于夏热冬冷地区与温和地区。高海拔寒冷、严寒地区或其他地形气候特殊区域（如川西高原、盆周山地等），应在满足国家及地方相关标准规范的前提下，充分评估当地气候适应性、技术可行性与经济合理性，参照本标准的部分条款执行，并可制定适宜本地区的实施细则。
[image: ]
图1.0.2  四川省建筑气候分区图


1.0.3  四川省立体园林住宅建筑的设计除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还应符合国家、行业及四川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与要求。
【条文说明】：
《标准》编写主要依据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同时也依据国家现有的有关强制性标准的相关规定。对于未注日期的引用标准，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2 [bookmark: _Toc211258178][bookmark: _Toc211007726][bookmark: _Toc3091]术  语
[bookmark: _Hlk211869860]2.0.1  立体园林住宅  Three-dimensional garden residence
指为多种户型的住宅每户配置户属花园，且可选择设置架空庭院、共享庭院等其他立体园林空间的多、高层住宅建筑。
立体园林包括下沉庭院、架空庭院、户属庭院、共享庭院、屋顶花园及墙体绿化等。
2.0.2  户属花园  exclusive garden
指位于主体结构之外，与住宅套内主要公共空间连接，具备一定绿化率与面积，且兼具庭院或阳台功能的户属室外空间。
2.0.3  共享庭院  public platform
指高于室外地面，与住宅建筑公共空间连接，供业主交往活动和空间连通功能的公共开敞平台空间。
2.0.4  下沉庭院  sunken courtyard
利用场地高差通过人工造景使地下室形成面向花园的开敞绿化空间。
2.0.5  架空庭院  underground floor courtyard
在建筑底层设置的架空公共活动空间内种植乔木、灌木、草坪、地被等植物的绿化空间。
2.0.6  屋顶花园  roof garden
指在建筑物顶部具有一定覆土厚度，布置园林景观，并提供休闲活动功能的绿化空间。
2.0.7  墙体绿化 vertical greening
指在建筑立面、挡土墙、围栏等垂直或接近垂直的界面上进行绿化种植的工程技术形式，包括攀爬式、模块式、铺贴式等不同构建方式。
2.0.8  开敞面  opening sides
指在户属花园或共享庭院中，除结构柱、防护栏杆等必要构件外，无任何实体围护墙体的采光通风面。其中开敞面长度指此类采光通风面的净水平长度，连续开敞面指相邻且中间无任何实体围护墙体间断的开敞面。



3 [bookmark: _Toc211258179][bookmark: _Toc211007727][bookmark: _Toc17131]基本规定
3.1.1  户属花园、共享庭院应与套型统一设计、同步实施、同步验收。户属花园的固定绿化部分、共享庭院应全装修，景观、种植应一次到位。共享庭院不应擅自改动或占用花园平台控制内容。
【条文说明】：
为了保证立体园林住宅建筑的呈现度，项目交付前宜完成庭院绿化种植及基本维护，避免后期二次施工带来的不确定性及不可控性。业主和用户不得擅自改变设计文件所规定的使用条件、使用性质及使用环境。

3.1.2  立体园林住宅的规划与设计应符合项目所在地城市法定规划、城市管理技术标准、建设用地规划设计条件的有关要求。
【条文说明】：
立体园林住宅的规划和设计，在符合上位法定规划和城市建设相关要求为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应以保证城市风貌的整体协调性为出发点，因地制宜、以人为本，经济、合理、有效利用土地和空间。

3.1.3  立体园林住宅设计关键指标可参照符合附录B中设计指标的要求。

3.1.4  立体园林住宅项目设计及实施前，应充分结合项目所在地的气候条件、植被特性、安全性等进行适应性研究。
【条文说明】：
立体园林住宅的设计应充分考虑冬天雨雪冰冻、夏天日晒蚊虫等地域气候特点，并保证其安全性。立体园林住宅项目可行性研究除常规内容外，尚应重视安全性、经济性及建设地的气候条件、植被特征、园林生态、物业管理水平等。

3.1.5  立体园林住宅建设中，应合理采用绿色、健康、适老、适幼和智慧技术，应优先选用绿色、环保、节能型材料、设备及设施。
【条文说明】：
涉及的绿色建筑、健康建筑、智慧建筑、通用设计等相关技术，应在遵循有关技术标准的前提下，结合立体生态住宅建筑的技术特点和项目建设经济性要求，综合考虑，合理采纳。

3.1.6  立体园林住宅的设计应为分类管理和维护提供条件。

4 [bookmark: _Toc211007728][bookmark: _Toc211258180][bookmark: _Toc6393]规划布局
4.1 [bookmark: _Toc209443784][bookmark: _Toc209453081][bookmark: _Toc211020079][bookmark: _Toc211019800][bookmark: _Toc211007729][bookmark: _Toc211258181][bookmark: _Toc211007146][bookmark: _Toc211258189][bookmark: _Toc211007737][bookmark: _Toc12477]总体布局
4.1.1  立体园林住宅小区选址应符合项目所在地国土空间规划、详细规划、专项规划等要求，并与城市设计及其导则相适应。

4.1.2  立体园林住宅小区应通过合理的组团空间布局，创造宜人的空间尺度、增强界面通透性。立体园林住宅的组合长度和高度应根据用地情况，城市界面等条件及要求合理确定，并符合项目建设所在地相关城市规划管理规定，建筑组合及布局应避免连续界面过长。

4.1.3  并应满足场地及建筑的采光、日照、消防等要求。其日照分析及间距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日照计算时，当立体园林住宅建筑作为遮挡物时，其遮挡边界应取户属花园平台的最外边缘；
2  日照计算时，当立体园林住宅建筑作为被遮挡物或需考虑自遮挡时，其被遮挡窗口的计算位置应为建筑物主体外墙立面；
3  立体园林住宅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应按相邻建筑最外边缘的最近水平距离计算。有户属花园的一侧，应计至花园平台最外边缘，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的规定；
4  建筑间距及规划退距应按照规划主管部门批准的技术规定执行。当地方技术规定无明确要求时，宜采用户属花园出挑部分中线位置（即主体外墙外挑出距离的1/2处）作为计算界面。
【条文说明】：
由于立体园林住宅建筑的户属花园和共享庭院外挑尺寸一般较大，对日照和防火间距的计算影响比较大，所以日照、防火间距都需要充分考虑户属花园和共享庭院对建筑的影响。

[bookmark: OLE_LINK2]4.1.4  立体园林住宅小区应统筹考虑规划要求和景观环境，住宅小区空间通透率、开敞空间率等影响住区空间通透与视野开阔性的指标，宜按建筑主体外墙最外边缘起算；当存在户属花园时，其出挑部分可计算至户属花园最外边缘出挑主体距离的一半。
【条文说明】：
由于立体园林住宅建筑每户包含空中庭院，建筑体量一般较大，为保证住区整体环境视线通透、空间开敞、居住舒适度与品质，都需要考虑空中庭院带来的影响。
考虑到可能之后会有城市将通透率、开敞空间率等指标纳入当地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的可能，先在条文中提出计算边界，保障立体园林住宅小区整体的空间品质与舒适度。具体指标要求按照当地的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目前国内部分城市的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都有通透率指标要求，如芜湖、宿迁、石家庄等。
通透率：指贴临城市界面高度 24m或36m以上的建筑之间开敞部分的宽度之和与同一方向上规划用地宽度的比例。通透率建议山墙方向大于50%，主朝向大于30%。
通透率=(d1+d2+d3+d4+d5)/L
[image: ]
图4.1.4  通透率计算示意图
开敞空间率：开敞空间与建筑总面积的比值。开敞空间率多层住宅区建议大于22%，高层住宅区建议大于15%。
本标准所述“开敞空间”，指地块内未设置永久性顶盖且未被建筑物（含出挑深度大于2.4米的户属花园）覆盖的、可供居民日常活动的室外及半室外空间，包括集中绿地、广场、运动场地等，不包括城市道路、消防登高场地及地下车库顶板覆土厚度小于1.5米的区域。
开敞空间率=开敞空间面积/总建筑面积
开敞空间率是衡量建筑物周围的开敞空间与建筑总面积之间的关系。可以有效保障地块内人均开敞空间的面积、判定居住环境品质。随着国内近年研究，开敞空间率不仅具有保障地块开敞空间面积的约束性，还具有与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高度等指标相互制约的联动性，有利于提高多个开发控制指标的协同作用。

4.1.5  立体园林住宅小区宜通过户属花园和共享庭院绿化、立面垂直绿化、屋顶绿化、架空层绿化等形式增加建筑绿化面积，增加建筑绿化总面积与总建筑面积的比值不宜小于8%。立体园林住宅小区绿容率不宜低于3.5。
【条文说明】：
增加建筑绿化面积：在户属花园和共享庭院绿化、立面垂直绿化、屋顶绿化、架空层绿化等非绿地率计算包含的绿地类型中增加的绿化面积。其中立面垂直绿化面积为绿化在建筑立面上的覆盖面积；做成构架并配植爬藤植物，可以形成绿化景观的，按构架柱子（或墙壁）外围垂直投影面积计算绿化面积。
绿容率宜在景观深化施工图设计阶段满足要求。
绿容率＝[∑(乔木叶面积指数×乔木投影面积×乔木株数)＋灌木占地面积×3＋草地占地面积×1]/场地面积。
冠层稀疏类乔木叶面积指数按2取值，冠层密集类乔木叶面积指数按4取值，乔木投影面积按苗木表数据进行计算，场地内的立体绿化均可纳入计算。
绿容率宜在景观施工图阶段满足要求。

4.1.6  立体园林住宅小区集中绿地应有充足的日照，应有不少于1/3的绿地面积在标准的建筑日照阴影线范围之外，人均集中绿地不宜低于0.6m2/人。
【条文说明】：
集中绿地是指居住街坊配套建设、可供居民休憩、开展户外活动的绿化场地。集中绿地应满足的基本要求：宽度不小于8m，面积不小于400m2，集中绿地应设置供幼儿、老年人在家门口日常户外活动的场地，并应有不少于1/3的绿地面积在标准的建筑日照阴影线(即日照标准的等时线)范围之外。 
由于户属花园和共享庭院对建筑日照的计算影响较大，为保证住区公共绿化区域规模、美观和有充足日照，为全龄居民提供更好的交流互动场所，对住区集中绿地规模提出人均设计建议值和落实要求。


4.2 [bookmark: _Toc211007738][bookmark: _Toc211258190][bookmark: _Toc16028]住区环境
Ⅰ  园林布局
4.2.1 住区园林景观应在满足相关规范要求的前提下结合建筑布局、消防通道等整体设计，园林布局应满足通行引导、休憩集散等多重需求统筹规划功能场地。总体平面设计应功能优先，空间开合有度、弹性安全，并宜兼顾立体绿地空间塑造及俯视观赏的整体效果，平面构图宜简洁大方、自然流畅，保持景观协调统一。
【条文说明】：
住区园林景观应满足以下相关规范：《园林绿化工程项目规范》GB 55014；《居住绿地设计标准》CJJ/T294.；《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CJJ 82；《绿化种植土壤》CJ/T340。

4.2.2 立体园林住宅应充分利用现状地形，并综合设计架空层、下沉空间、地面凸出构筑物，塑造风格统一、层次丰富的公共区域景观。宜在小区主次入口、单元门厅等关键景观节点增设墙体绿化，塑造多层次、立体化的绿化景观效果。
【条文说明】：
立体园林住宅公共区域景观也需延续整体规划特色，增加景观立面绿化设计、突出立面景观特色。地面凸出构筑物也需统一设计，包括风井、设施柜体、配电房、垃圾转运站等。

4.2.3  立体园林住宅小区场地应按要求进行海绵城市专项设计，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宜小于当地规划建设指标的110%。雨水花园、下凹式绿地、植草沟等有调蓄雨水功能的绿地和水体，占绿地总面积不宜低于40%。
【条文说明】：
根据《四川省海绵城市建设工程评价标准》DBJ51/ T151-2020，合理设置海绵城市雨水设施，对场地年径流总量进行控制，根据目标评价值内容建议场地年径流控制总量达到规划建设指标的110%及以上。
若项目所在地未编制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也未编制海绵城市建设相关技术管理文件时，应根据《四川省低影响开发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标准》DBJ51/T084-2017，新建工程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应低于70%，改建工程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应低于 60%。
根据《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2024年版），“场地开发应遵循低影响开发原则，合理利用场地空间设置绿色雨水基础设施。”建议利用场地空间设置绿色雨水基础设施，下凹式绿地、雨水花园等有调蓄雨水功能的绿地和水体的面积之和占绿地总面积不宜低于40%。
绿色雨水基础设施有雨水花园、下凹式绿地、屋顶绿化、植被浅沟、截污设施、渗透设施、雨水塘、雨水湿地、景观水体等。雨水调蓄设施，或利用场地内设计景观(如景观绿地、旱溪和景观水体)来调蓄雨水，可实现有限土地资源综合利用的目标，以自然的方式削减雨水径流、控制径流污染、保护水环境。
Ⅱ  室外环境
4.2.4  立体园林住宅小区室外风环境应有利于室外活动舒适和建筑的自然通风，除应满足国家相关规定要求外，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应综合考虑当地气候条件，合理规划建筑布局，形成舒适室外风环境。 
2 建筑宜利用底层设置架空和开放空间，夏季主导风向上的建筑物底层的通风架空率不宜小于10％。
3 场地应合理配置乔木、灌木等，引导近地气流，改善局部微气候。
【条文说明】：
通风架空率：架空层中，净高超过2.5m的可穿越式通风部分的建筑面积占建筑基底面积的比率(％)。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2024年版）中将“室外热环境应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作为控制项评价要求。建筑环境质量与场地热环境密切相关，热环境直接影响人们户外活动的热安全性和热舒适度。现行行业标准《城市居住区热环境设计标准》JGJ 286对居住区详细规划阶段的热环境设计进行了规定，给出了设计方法、指标、参数。项目规划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场地内热环境的舒适度，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场地通风不良、遮阳不足、绿量不够、渗透不强的一系列的问题，降低热岛强度，提高环境舒适度。建议在Ⅲ、Ⅳ、Ⅴ建筑气候区，当夏季主导风向上的建筑物迎风面宽度超过80m时，该建筑底层的通风架空率不应小于10％。
同时在在设计阶段宜进行室外风环境模拟计算，确保“在冬季典型风速和风向条件下建筑物周围人行区距地高1.5m处风速小于5m/s，户外休息区、儿童娱乐区风速小于2m/s，且室外风速放大系数小于2。除迎风第一排建筑外，建筑迎风面与背风面表面风压差不大于5Pa；过渡季、夏季典型风速和风向条件下，场地内人活动区不出现涡旋或无风区。50％以上可开启外窗室内外表面的风压差大于0.5Pa。”充分考虑场地内风环境，营造利于室外行走、活动舒适的建筑的自然通风。

4.2.5   立体园林住宅小区宜通过增加植被覆盖、增加室外场地遮阴率等生态措施，降低热岛强度。同时处于建筑阴影区外的室外活动场地应有乔木遮阴和人工遮阴，遮阴面积不宜小于室外活动区域总面积的30%。

4.2.6  立体园林住宅小区宜在周边主要环境噪音产生方向设计立体绿化隔离系统，通过设置林带、绿墙等景观降噪屏障，降低外部环境噪音的影响。

4.2.7  立体园林住宅的室外夜景照明在居住空间窗户外表面上产生的垂直面照度和朝居室方向的发光强度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
由于立体庭院有景观照明需求，为保证建筑立面照明的统一和协调，及避免过多杂乱的景观照明影响居住空间，对立体庭院中会设置的壁灯、庭院灯、景观用灯具等提出统一设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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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bookmark: _Toc211007741][bookmark: _Toc211258193][bookmark: _Toc5610]一般规定
[bookmark: _Toc211007742]5.1.1  立体园林住宅的建筑设计应遵循空间融合、结构协同、功能适配、绿化整合、立面协调及运维前瞻的一体化设计原则。户属花园与共享庭院的景观设计应与建筑风貌特色协调统一，纳入小区整体景观一体化设计。

5.1.2  立体园林住宅的建筑设计应以人为本、安全至上，以性能导向为目标，设计应致力于利用立体绿化系统，主动改善建筑的居住品质、物理性能和生态效益。

5.1.3   立体园林住宅的建筑设计应充分考虑地域气候特点与居住体验感，利用地上地下立体空间，探索底层（含地下室）庭院式、屋顶式、露台式、立体户属花园与共享庭院及合院式等多种立体园林住宅产品。

5.1.4  户属花园与共享庭院之间应物理分离、分区明确、便于维护，不应相互嵌套或直接连通。

5.1.5  户属花园与共享庭院不得预留任何可用于后期改造增设楼板的围护结构、水平（梁）或竖向（柱、墙）结构构件。

5.1.6  户属花园与共享庭院的防水设防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户属花园与共享庭院的防水设计使用年限不应低于20年，绿化区域的防水等级应为Ⅰ级；
2  户属花园与共享庭院与相邻室内空间相接的墙体，其防水层应上翻，高度应高于种植土完成面或溢水口标高不小于1000mm；
3  应设置两道及以上防水设防，且其中至少应有一道耐根穿刺防水层，防水材料之间应具有相容性；
4  对于重要工程或复杂节点，鼓励采用三道及以上防水设防；
5  结构反梁顶面的防水要求应与结构板防水等级一致；
6  户属花园与共享庭院应设置组织有序、畅通有效的排水系统，排水坡度不应小于1%。
【条文说明】：
户属花园与共享庭院区域的防水工程质量关乎安全且敏感、影响较大，务必引起重视。按照现行国家与行业标准《建筑与市政工程防水通用规范》GB55030、《种植屋面工程技术规程》JGJ 155 的相关技术规定，至少设两层以上防水层，其中上面一道是具有耐根穿刺性能的防水层，这是必须要遵守的。
实践项目中，对于户属花园与共享庭院区域结构反梁布置复杂、防水工程施工难度较大的情况，其防水工程宜采用不低于两道防水设防，其中应至少设置一道耐根穿刺防水层。防水构造层次设计（由上至下）宜符合下列规定：
1 植被层、种植土；
2 过滤层（土工布等）；
3 排（蓄）水层；
4 保护层：采用不低于50mm厚的细石混凝土，内配钢筋网片；
5 隔离层：宜采用干铺塑料膜、无纺布或卷材等材料，参照《屋面工程技术规范》GB50345-2012执行；
6 防水层：由耐根穿刺防水层和其下的普通防水层组成。两道防水材料应具有相容性；
7 找平（坡）层；
8 结构楼板。
当采用可靠的复合防水系统时，可对上述层次进行归并简化，但必须确保耐根穿刺、防水和保护功能。
户属花园与共享庭院应至少设置两层防水层（其中一层为具有耐根穿刺性能的防水层，另一层为普通防水层），且应在耐根穿刺防水层上方设保护层；户属花园与共享庭院区域结构反梁布置复杂、防水工程施工难度较大时，鼓励设三道防水层，其中顶层应设具有耐根穿刺性能的防水层，下层分别设防水卷材普通防水层、水涂料普通防水层。
块体材料、水泥砂浆、细石混凝土保护层与卷材、涂膜防水层之间，应设置隔离层。隔离层材料的适用范围和技术要求宜符合《屋面工程技术规范》GB 50345-2012中表4.7.8的规定。

5.1.7   户属花园与共享庭院外围护界面应综合考虑耐候性、安全性与易维护性，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选用符合当地技术规定、耐污染、耐老化、易清洗的外立面材料；
2  应采取防风雨与防风措施，并应符合以下规定：
a) 敞开式户属花园与共享庭院的外围宜结合防护栏杆设置防风网或防风玻璃，保障通风并降低高空风对庭院使用舒适度的影响；
b) 庭院内布置的休憩设施及可移动物体应进行抗风固定设计，防止强风时倾覆或移动。
3  应采取防流挂与防溢流措施，并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庭院地面完成面与外墙饰面交接处应设置结构翻边或滴水线，且高度应超出种植土完成面及地面饰面层不少于50mm，避免雨水、浇灌水沿墙面流挂污染
b) 应设置完备的排水系统，排水口或溢水口的位置和数量应能保障排水通畅，标高应低于种植土完成面，防止积水溢流至相邻部位。

5.1.8  户属花园与共享庭院应满足全龄化设计需求，并符合下列规定：
1  公共区域的墙、柱等处的阳角应为圆角，公共走道及活动区域墙面宜设置连续无障碍扶手。无障碍扶手应采用圆形，末端进行下弯或弯向墙处理，避免发生不良撞击；
2  户属花园与共享庭院与相邻空间地面出入口通行部位的高差不应大于0.015m，并应以斜坡过渡；
3  设施、家具应考虑防磕碰、防坠落；
4  应设置无盲区监控，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
5  户属花园与共享庭院的防滑等级应达到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地面工程防滑技术规程》JGJ/T 331规定的Ad、Aw级。地面应采用防滑铺装，地面静摩擦系数不应小于0.6。

5.1.9  户属花园与共享庭院景观的功能安全性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户属花园与共享庭院景观应满足平台绿化对结构荷载、防水、耐根穿刺等的要求。不得影响建筑结构、消防安全及使用功能要求；
2  设置水池、水景时，应采取可靠防水及排水构造措施；
3  设置廊架等设施时，应采取可靠防风锚固措施；
4  不宜采用砾石作为造景元素；
5  平台应设置安全防护栏杆，距护栏1.0m范围内，不得设置可攀爬构筑物。
6  植物选择与配置需遵循本标准第八章相关内容。

5.1.10  户属花园与共享庭院下方区域应设置有效的防坠落措施，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下方设置有人员主要出入口、通道或经常性活动场地时，应设置实体防护顶棚或挑檐，其设计应满足抗冲击、排水及安全防护要求；
2 当下方为绿地、绿化隔离带等非人员密集通行区域时，可设置软质景观隔离缓冲带作为辅助性警示与缓冲措施，但其宽度和植物配置应能起到有效的隔离和提示作用；
3 实体防护顶棚的挑出宽度应通过计算确定，并应能提供可靠的安全防护。

5.1.11  户属花园与共享庭院（包括户属花园与共享庭院）的设计应遵循“布局规避为主，实体屏障为辅”的原则，通过建筑与构造措施，避免与各套型内部及外部空间之间的视线干扰，保障安全性和私密性。为实现有效阻断，应通过下列技术手段予以落实：
1  应结合立体园林住宅形式，采用以下布局或屏障策略：
a） 平面布局上，宜采用相邻户花园错动、退台等手法，避免正对与直视；
b） 竖向空间上，宜利用挑空、设置不同标高等手法创造丰富的视野变化，并应避免户属花园与共享庭院端头对下层户型内部空间的俯视；
c） 实体屏障上，可合理采用防攀爬磨砂玻璃栏板、防腐木格栅、深度不小于500mm的立体绿化花池或景墙等固定式视线遮挡设施。
2  应从布局源头规避视线干扰。套型主要功能空间（卧室、书房、卫生间）的门窗不宜直接朝向户属花园与共享庭院，户属花园与共享庭院上层不宜设置门窗、阳台；
3  共享庭院宜优先设于建筑山墙侧或设备平台外侧等区域；
4  户属花园对应的外墙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当为一层高时，对应本层外墙面不宜设置卫生间和卧室外窗；必须设置卫生间窗时，窗台高度不应低于1.60m；
b） 当为两层通高时，对应本层外墙面不应设置卫生间和卧室外窗；
c） 其垂直投影上方的外层墙面，不应设置其他套型的主要功能房间的外窗和阳台。
5  当布局无法规避视线干扰时，按下表规定设置有效高度不低于1.8m的固定式视线遮挡措施：
表5.1.12  执行固定式视线遮挡措施的场景要求
	视线干扰场景
	防护设置位置
	防护情形

	共享庭院与同层或
下层套型门窗对视
	共享院落一侧
	核心防护场景

	共享庭院与同层户属花园对视
	任一侧
	双向防护原则

	错层设置的共享庭院
与下层套型对视
	共享院落一侧
	错层特殊情形

	上层套型的辅助功能房间外窗下沿低于本层户属花园楼板面1.6m
	该外窗应采用固定磨砂玻璃或在其外侧设置措施
	针对俯视



6  当在户属花园与共享庭院上方开设非本户辅助房间外窗时，应通过下列措施之一控制视线：
a） 安装距本层楼板高度不小于1.6m的高窗；
b） 采用外开下悬窗，其开启角度不大于30°且玻璃为不透明；
c） 在窗下设置外挑宽度不小于500mm的窗台板。
【条文说明】：
1.8m是对固定屏障的净高要求，旨在形成一道连续的视线隔离墙；而1.6m是对窗户开口的控制性高度要求，是通过提高开窗位置来增加俯视难度的设计手段。二者从不同技术路径解决视线干扰问题。
1.8m防护高度适用于实体屏障（如栏板、格栅）的有效高度要求，主要用于阻隔成年人站立状态下的平视视线，是保障空间之间（如庭院与房间之间）隐私的核心指标。该数值参考我国成人（第95百分位）平均身高与视线高度，并考虑鞋跟、心理安全余量等因素综合确定。1.8m的屏障可有效阻挡绝大多数人的直视，是实现“视线不可达”的基本保障。
1.6m窗台高度主要针对窗户洞口本身的控制，适用于两类场景：
1  当在私密性要求较高的户属花园外墙不得已设置卫生间窗时，1.6m的窗台高度可有效防止庭院内活动人员对室内的窥视；
2  针对上层辅助房间窗户对下层庭院的俯视，当窗台距下楼板面高度不小于1.6m时，能显著增加从室内向外俯视的角度难度，结合窗户尺寸限制，可有效减弱对下层庭院活动的干扰。
该数值主要考虑限制立姿俯视。当窗台高度达到1.6m时，大大增加了站立者舒适、清晰俯视下方区域的难度，从而保护了下部庭院空间的私密性。


5.2 [bookmark: _Toc211258194][bookmark: _Toc4248]户属花园
5.2.1  立体园林住宅的户属花园需满足以下规定：
1  每户应设计一个及以上户属花园；
2  户属花园的水平投影总面积不应小于该户套内建筑面积的18%、不应大于30%，且单个户属花园的面积不小于13.5m2；
2  户属花园应具备两个自然层的高度；
3  宜优先将户属花园设置在主体结构外，且其有效使用区域的进深不宜小于3.0m。
【条文说明】：
每户灵活设计一个或多个户属花园，适应不同户型面积、家庭结构和生活场景的需求。本条文将户属花园的水平投影总面积最低比例设定为套内建筑面积的18%，旨在确保相对较小户型的住宅也能拥有合理尺度的户外绿化空间。该数值经市场调研与计算推演确定：以套内90m2户型为例，根据得房率80%（公摊0.8）计算，其套内建筑面积约72m2，18%即约户属花园的水平投影总面积为13.0m2。结合多地实践（如眉山要求生态阳台外挑不小于3.0m），可形成一个进深3.0m、面宽约4.5m、面积13.5m2的实用花园空间。此外，《〈成都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4）〉的补充规定》中指出，应提升住宅建筑阳台等房屋附属空间品质为打造亲近自然的居住空间，满足市民多样化居住需求，阳台、飘窗、以及各类形式的入户花园、户属花园、露台、退台设备平台、空调板、构造板、结构板、抗震板、开敞式电梯前室、外廊、空腔、镂空、花池等房屋附属空间的水平投影面积不大于该项目住宅计容建筑面积的30%。
采用两个自然层高度是立体园林住宅的核心特征之一 ，旨在提供充足的垂直生长空间和开阔的空间感受。本条所述“套内建筑面积”，指套内使用面积、套内墙体面积与套内阳台建筑面积之和，其计算规则应符合《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 50353与四川省现行相关规定。“有效使用区域”指满足安全防护要求、除去固定设施和设备管线井等占用空间后，可供人员日常活动与绿化种植的连续区域的净进深。

5.2.2  户属花园应与户内主要公共空间连通，宜设置在起居室、餐厅、多功能厅等满足交流、休憩、娱乐需求的主要起居空间外。

5.2.3  户属花园户型宜采用增加窗地比、空间挑空等多种设计策略，优化室内采光、视野、通风条件，提升空间延展性与使用舒适度。
【条文说明】：
“窗地比”是指房间窗户洞口有效透光面积与房间地板面积之比，是衡量室内自然采光水平的关键指标

5.2.4  户属花园应充分考虑地域差异，结合地理气候、生活习惯等因素因地制宜地进行设计，具体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匹配气候条件：
a) 温和地区与夏热冬冷地区，户属花园宜作为室内空间的延伸，设置半室外茶室、休闲区等功能区域，以满足居民在湿润气候环境下对户外空间的使用需求；
b) 严寒地区、寒冷地区中高海拔且日照充足的区域，应鼓励采用可变围护结构，使户属花园可兼顾冬季阳光房、温室菜园的使用功能，满足居民在寒冷季节对绿色空间及户外活动的需求；
2  匹配日照条件：
a) 应保建筑本体布局符合国家及地方日照标准规范要求，保障住宅本身的日照需求；
b) 应根据不同地域的日照时长、日照角度等日照特征，合理规划户属花园的布局与空间形态；
c) 对于日照充足但夏季易过晒的地区，需采取针对性防晒措施，可配置可调节遮阳棚、遮阳百叶、藤本植物绿廊等，避免高温强光影响住宅使用体验；
d) 应确保花园内主要活动区域及植被种植区域能获得适宜日照，避免因建筑遮挡等因素导致日照不足，影响使用体验与植被生长。
3  匹配生活习惯：
a) 应结合不同地域居民的日常活动规律、生活偏好等生活习惯，配置相应的设施与空间；
b) 对于偏好邻里交流的区域，可增设共享活动平台；
c) 对于注重家庭休闲活动生活的区域，可划分独立的家庭休憩单元；
d) 应考虑居民的种植习惯，预留适宜的园艺操作空间与种植区域。

5.2.5  户属花园应注重空间开敞与安全防护，并应满足下列规定：
[bookmark: OLE_LINK14]1 户属花园不应封闭，其开敞面应至少由相邻的两条外侧边组成，且该开敞面不应设置实体墙、剪力墙等实体围护结构。宜采用通透的防护构件；
2 户属花园连续开敞面的长度不应小于周长的40%；
3 户属花园内不宜设置空调室外机、热水器、锅炉等生活附属设施；
4 临空处应设置有效的安全防护构件，防护构件宜采用防攀爬栏板等形式，其有效高度应从可踏面算起，且不应低于1.2m；
5 防护系统的设计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能防止物体坠落，栏板上部需有防植物、花盆等物品坠落的构造措施；
b) 应能防止人员攀爬与滑坠，栏板下部应设置安全阻挡设施；
c) 应兼顾通透性，利于植物生长、吸收雨水，并保障建筑绿化立面的统一美观。

5.2.6  户属花园的绿化交付区域与住户自行绿化区域总面积面积不应小于平台水平投影面积的40%。且绿化交付区域面积不应小于平台水平投影面积的20%，并应临边设置。
【条文说明】：
空中专属花园的绿化交付区域与住户自行绿化区域总面积，需满足不小于平台水平投影面积40%的要求，交房前应由建设单位统一组织完成覆土施工。绿化面积比例的设定应综合考虑实际工程落地性与产品适配性：一方面参考地方政府相关要求（如达州市明确 “覆土植绿面积≥花园面积40%”），另一方面对比房协标准原60%的要求，结合立体园林住宅的空间特性与建设成本平衡，最终确定40%的下限标准。

5.2.7  立体园林住宅的户属花园应采用下沉式种植池设计，并应在设计阶段充分考虑其荷载和排水需求，并应满足下列规定：
1 户属花园的种植土厚度应满足植物生长所需的最小厚度。有效覆土厚度最薄处不应小于300mm，种植小乔木时不应小于600mm。允许以局部堆坡的形式呈现，满足局部种植乔木的需求；
2 户属花园种植区域的完成面标高宜低于室内地面设计标高，通向阳台、露台绿化的房间标高与阳台、露台水平标高至少保留150mm的落差，保证排水安全；
3 户属花园应以1%坡度向排水处找坡。
【条文说明】：
第1款，覆土厚度不小于300mm，是为了本类住宅建筑特点有效保障提出的最低要求。各地均有相关绿地率计算的实施细则，具体实施中，应根据项目需要，结合当地相关政策要求，合理确定户属花园的种植覆土厚度，并在项目方案设计阶段即确定。
第2、3款，由于户属花园的面积比较大，需要充分考虑雨水和灌溉水有可能对室内造成的影响。150mm的落差为结构降板高差，首先必须在结构图纸上明确花园区域楼板需要降低的高度（150mm）。这个高度是为排水坡度、防水层、保护层、滤水层、种植土等材料的总厚度预留的空间。1.00% 坡度基于四川省年均降雨量（800-1200mm）设计，确保雨水快速排出，防止种植土积水。

[bookmark: OLE_LINK21]5.2.8  户属花园围护设施中可见绿植占围护设施正投影通透部分的面积比值不宜低于60%。
【条文说明】：
当前立体园林住宅在设计中存在的视野与绿化体验失衡问题，平面的绿化比例是一个二维、俯瞰式的指标，它无法捕捉三维、眼平高度的人居视角绿色体验。立体园林住宅应提供高水平的可感知绿化，为此针对户属花园设计引入一个基于视觉感知的立面度量值，住户的真实体验取决于他们从窗户能看到什么。
计算对象为单个户属花园长边对外一侧的围护设施，用于衡量该正投影面的绿化效果。计算步骤分为：
1. 确定户属花园围护设施的通透部分面积（Atrans）
在长边正投影面积范围内，识别并计算出所有通透部分（如透明玻璃、格栅、栏杆间隙等）面积总和，墙体、结构梁柱等不透光部分不计入此面积。
2. 对设计种植植物进行立面标准化表达
景观设计方案中必须明确植物的品种、规格和布置，在户属花园的立面布置图中，应使用简化的二维图形（矩形或轮廓线）对拟种植的植物进行标准化表达，该图形应能代表植物成熟期的冠幅和主要形态。
3. 计算可见的绿植投影面积（Agreen）
将上一步中标准化的植物二维图形，根据景观方案布置在围护设施之后，Agreen即为这些植物透过围护设施透明部分（Atrans）可被看到的部分面积总和。
应用公式“户属花园围护设施可感知绿化比率”。


5.3 [bookmark: _Toc14692][bookmark: _Toc211258195][bookmark: _Toc19261]共享庭院
5.3.1  共享庭院应包含绿化区域、休闲区域，可选择配置运动区域，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共享平台的整体结构高度不应低于两个自然层。其中，绿化区域的结构高度不小于两个自然层；休闲区域和运动区域的结构高度不应小于一个自然层；
2  休闲区域应设置休憩设施，休憩设施的高度不应大于一个自然层、基础应牢固，并与平台结构有可靠连接。
【条文说明】：
当共享庭院每层设置一处时，住户平层进出共享庭院方便。当共享庭院每两层或两层以上设置一处时，上层住户通过电梯或楼梯进出共享庭院不便。
本规定所述“自然层”是指建筑物中相邻两个主要楼板结构之间的标准楼层空间，其高度通常为一个标准层高（例如住宅中常见的3.0米），不包括楼板厚度、设备层或结构夹层。

5.3.2  共享庭院的规模与绿化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共享平台的投影面积与其所服务的楼层（通常为一个自然层）的套内总面积之比不宜低于10%，且应提供充分的理由。在技术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宜适当提高该比例；
2 共享平台内绿化种植面积占比不宜小于40%。

5.3.3  共享庭院区域应开敞，具有不少于一个开敞面，开敞面总长度不应小于共享庭院周长的20%。
【条文说明】：
充分的通风长度不仅对场地的整体气流设计有利，也可以提升共享庭院的空气流动率和采光效果。共享庭院采光通风总长度计算示意图如图所示。允许共享庭院设置在主体结构内。
	[image: ]

	图5.2.13  共享庭院采光通风总长度计算示意图



5.3.4  共享庭院的平面位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共享庭院的权属应为本楼栋全体业主共有，应设置于公共可达部位，并仅作为业主休闲活动使用；
2  共享庭院的服务规模应合理，应便于服务不少于四个相邻或相近的住户单元，促进邻里交往并提高使用效率；
3  共享庭院不应影响建筑的正常使用，不得影响消防安全，且宜设置在远离卧室外窗一侧。

5.3.5  鼓励结合楼梯间、电梯厅等公共交通空间，每隔3-5层设置开放式楼电梯共享庭院。宜形成贯穿多层的通高空间，改善公共区域的自然通风与采光，营造垂直的绿色交往节点，并与共享庭院直接联系。


5.4 [bookmark: _Toc211258196][bookmark: _Toc12656][bookmark: _Toc19885]屋顶花园
5.4.1  屋顶及露台花园空间的立体园林设计应遵循安全、适用和美观和可持续的原则，进行景观、结构、防水、灌溉及设备管线的一体化设计，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结合建筑形态与居民活动需求，通过退台、连廊、错层等设计手法，结合植物、景墙、高差等元素塑造层次丰富、开放多元的交往与休憩空间；
2  在满足植物生长需求的前提下，宜采用轻质种植介质与环保景观材料。所有景观构筑物（如廊架、遮阳棚）及大型植株应设置可靠的防风、抗倾覆固定措施；
3  所有临空边缘均应设置符合安全规定的防护栏杆，园路及铺装地面应采用防滑材料。绿化种植区、水景均须进行专项防水、防渗漏、防根穿刺及有序的排水系统设计；
4  屋面设备、管道宜集中布置、隐蔽处理，并进行景观一体化美化，不得影响空间使用、通行及疏散，并应便于检修维护；
5  屋顶及露台花园的立体绿化设计，其附加荷载须由结构专业进行专项核算与确认，并在施工图中明确标示。
【条文说明】：
本条适用于立体园林中的屋顶、露台空间。条文从空间营造、荷载安全、植物选型及通用安全等方面提出系统要求。鼓励六层及以下建物屋面实施绿化，植物高度不宜超过3m，冠径不应大于2.5m。高度超过2m的植物应设计防风支护。大灌木种植位置距离女儿墙应大于植株高度，且最小间距不应小于2.5m。


5.5 [bookmark: _Toc211258197][bookmark: _Toc14821]架空庭院
5.5.1  住宅首层宜通过设置架空庭院，形成开放通透、服务全体的公共活动空间，实现地面景观向建筑内部延伸，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高度大于33m的住宅建筑宜设置首层架空庭院。建筑高度不大于33m且层数超过6层的住宅设置首层架空庭院时，其面积不宜小于其总基底面积的10%，层高不宜低于4.5m；
2  架空庭院应进行系统绿化设计，并满足以下要求：
a) 绿化覆土厚度不应小于0.6m，绿化面积不应低于可绿化区域面积的30%；
b) 绿化配置应结合微气候条件，南向区域宜栽植喜光观赏植物，东、西向区域宜栽植耐半阴植物，北向及内部角落宜栽植喜阴植物；
c) 植株高度不宜超过2.5m，并应定期修剪养护，保证空气流通与视线通透；
d) 其他绿化设计可参考《夏热冬暖地区立体绿化技术规程》T/CSUS21-2021的相关要求执行。
3  宜在日照充足、通风良好区域设置休闲运动功能及其必备的小型附属设施配套空间；
4  垂直绿化的设计和计算应符合《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垂直绿化工程技术规程》CJJ/T 236-2015、《立体绿化技术规程》DJ/TJ 08-75-2014、《夏热冬暖地区立体绿化技术规程》T/CSUS21-2021等相关标准的规定。
【条文说明】：
可绿化区域指除交通通道、设备管井、固定设施外可用于绿化的区域，含水平与垂直绿化。植物配置应考虑日照差异与“过道风”影响，选用抗风品种。为保证通透安全，高大植株应控制高度并定期修剪，维持通风与视觉通廊。


5.6 [bookmark: _Toc211258198][bookmark: _Toc14092]下沉庭院
5.6.1  下沉庭院是以改善地下空间物理环境为核心功能的立体园林形式，包括共享下沉庭院与私家下沉庭院两类。其设计应优先考虑自然采光与通风，提升地下空间环境品质与节能效率。

5.6.2  下沉庭院的设计原则应符合以下规定：
1  住区宜结合地下车库、地下大堂等空间设置下沉庭院，将自然采光与通风引入地下，减少人工照明与机械通风能耗；
2  共享下沉庭院宜设置于小区会所入户区域或每栋建筑周边，与架空庭院统筹设计，增强地下室采光通风效率，并优化消防疏散路径；
3  私家下沉庭院应与私家地下车位直接联通设置，提升专属空间舒适性与价值；
4  人员可达的下沉庭院应设置无障碍设施，并与场地无障碍流线衔接。

5.6.3  共享下沉庭院为业主共同使用的开放式园林空间，其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绿化应以耐阴、湿生植物为主，高大乔木需避让防火窗及采光口，且种植池覆土厚度不宜小于600mm。垂直绿化应覆盖挡土墙或景墙，优先选用常绿攀援植物；
2  应设置休憩座椅、户外照明等设施，休憩区应避开主要通风井及设备噪音源。休闲区域地面铺装应采用防滑、透水材料，坡度坡向排水口，坡度不宜小于0.5%；
3  可设置低强度健身器材，如太极揉推器、健步机。器材周边应预留不小于1.5m的安全缓冲间距。健身区地面宜选用塑胶等柔性材料，减少运动冲击；
4  临空处应设置不低于1.1m的防护栏杆，栏杆宜采用防攀爬构造。照明应覆盖全部活动区域，照度不低于50lx，避免暗区。

5.6.4  私家下沉庭院为毗连地下功能房间的户属园林空间，其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植物应以耐低光、低维护品种为主，种植池应设置蓄排水系统，有效覆土厚度不小于300mm。绿化布局不应遮挡地下室采光窗口；
2  休闲区域可与地下书房、茶室等空间视觉联动，营造静谧庭院景观。宜设置浅池涌泉等景观水景，并配备水循环过滤系统；
3  墙体与底板应进行一级防水设防，并设置有效的内排水系统。宜通过浅色墙面材质增强光反射，改善地下房间采光均匀度；
4  临空处应设置不低于1.1m的防护栏杆，栏杆宜采用防攀爬构造。照明应覆盖全部活动区域，照度不低于50lx，避免暗区。

5.6.5  复合功能与节能设计​
1  下沉庭院宜与地下室消防疏散通道结合设计，增强疏散口的导向性与辨识度；
2  鼓励采用光导管、太阳能庭院灯等节能技术，提升夜间照明与日间补光效益；
3  水景、灌溉系统宜优先利用雨水回收或中水水源 



5.7 [bookmark: _Toc211258199][bookmark: _Toc25844]户内空间环境
5.7.1  新建立体园林住宅建筑层高不应低于3.00m，不宜大于3.6m。
【条文说明】：
户属花园设计虽然极大地丰富了户外绿化空间，但会一定程度上带来采光不足、空间压抑等问题。本条文旨在通过提高住宅层高，显著提升立体园林住宅的居住品质和户内空间体验。
新建立体园林住宅的层高和室内净高应符合《住宅项目规范》GB55038-2025、《四川省住宅设计标准》DBJ51/168-2021、《〈成都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4）〉的补充规定》的规定。

5.7.2  立体园林住宅应注重室内外公区的联合设计，可通过起居室-厨房-户属花园一体化等户型设计趋势，创造生活场景。

5.7.3  户属花园与共享庭院的设置不得降低下层和相邻主要功能房间的采光标准，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户属花园与共享庭院的结构板出挑应进行采光影响分析；
2  户属花园与共享庭院内的植物配置应合理，高大乔木及灌木宜靠外侧种植，并应进行定期修剪养护，避免其枝叶对相邻及下层主要功能房间的采光窗口造成持续遮挡；
3  户属花园与共享庭院相邻的主要功能房间宜进行眩光分析，避免直射阳光或反射光干扰。
【条文说明】：
户属花园与共享庭院平台出挑尺寸一般较大，会对室内采光造成不利影响，尤其是直接位于主要功能房间上方的出挑平台，因此对平台出挑长度进行采光遮挡模拟计算并给出出挑与距离的建议值。同时户属花园与共享庭院相邻的主要功能房间也应满足规范要求的室内采光照度要求。
在方案设计阶段，其出挑尺寸可参考以下比值进行初步控制：位于南向时，出挑长度（L）与下层房间窗高（H）的比值（L/H）不宜大于2.0；位于北向时，L/H比值不宜大于1.0。其采光影响最终应以《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 50033规定的采光模拟计算或图表法计算结果为准，并应满足《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的规定。

5.7.4  户属花园、共享庭院的隔声性能宜符合下列规定：
1  位于卧室、起居室（厅）上方的户属花园与共享庭院，其平台计权标准化撞击声压级宜满足表5.7.3的限值要求；
表5.7.4 四川省立体园林住宅平台计权标准化撞击声压级（L’nT,w）建议限值
	户属花园与共享庭院平台类型
	[bookmark: OLE_LINK8]最大允许L’nT,w (dB)
	建议采用的测试方法

	户属花园
	≤60
	标准敲击机

	共享庭院
	≤55
	1.标准敲击机
2.橡胶球，评价采用最大A计权声压级 L ’n,w,max,F


2  共享庭院的撞击声隔声性能验收，必须同时满足标准敲击机法和橡胶球法测量的限值要求。
【条文说明】：
户属花园与共享庭院平台多为悬挑结构，其声学和振动特性与四边支撑的传统楼板截然不同。极易因为平台上的活动产生共振和侧向声传播现象，导致噪声辐射到下层及邻近的室内空间。户属花园附属于单一住户，其活动强度和人员密度相对可控。而共享庭院作为公共空间，对一定数量住户开放，其人员流动大、活动强度高，发生高能量撞击的概率和频率都显著增加。因此应对隔声性能分级管理。隔声指标的制定考虑我国现行规范、国际先进标准以及立体园林住宅的特殊性。指标采用现场测量的计权标准化撞击声压级L’nT,w (dB)进行评价。
第1款，对于户属花园限值取值（L'nT,w≤60 dB），比《住宅项目规范》GB 55038严格5dB，与二星级住宅分户楼板的撞击声要求一致，比德国对于普通阳台的标准（58dB）略微宽松。对于共享庭院限值取值（L'nT,w≤55 dB），达三星级住宅分户楼板要求，接近德国对廊台（50 dB）和美国高品质住宅（IIC ≥50，约等于Ln,w'≤55 dB）的隔声标准。共享庭院的公共活动，特别是儿童跑跳和集体健身，能产生极大的声能，因此不加以严格控制，将对下层住户造成不可接受的干扰。
第2款，本标准提出强制要求采用标准敲击机和橡胶球两种声源进行测试。敲击机测试保证了对高跟鞋、物体掉落等轻型冲击的防护；而橡胶球测试则直接针对跑、跳等最令人困扰的重型冲击。评价橡胶球测试结果时，采用最大声压级指标（L'n,w,max,F），因为它能更好地捕捉和评价冲击性噪声给人的瞬间烦扰度。只有同时通过两种测试，才能证明该平台的隔声系统是全面的。

5.7.5  可根据住区室外噪声检测，在户属花园平台室外交通噪音较大或室外主要环境噪音方向设置立体绿化隔离系统，降低室外环境噪音对室内环境的影响。

5.7.6  户属花园的防噪设计应包括以下技术措施：
1  户属花园宜远离声敏感区，并利用自然地形或现有建筑作为噪声屏障。当邻近噪声源时，应通过建筑布局优化（如将辅助空间布置在噪声侧）减少直达声传播；
2  建筑构造可采用微穿孔板、隔声墙等隔声屏障、双层墙或隔声门窗等围护结构和乔木、灌木及草坪构成的复层绿化带进行降噪。
3  高噪声设备（如通风系统、水泵）应安装减振底座、消声器或隔声罩，并远离敏感区域，有条件的宜对设备活动时段进行控制。

5.7.7  户属花园与共享庭院应配置健康庭院智能驱蚊系统，如安装太阳能灭蚊灯、沿开敞面种植薄荷、万寿菊等本土驱蚊植物，形成生态屏障。




6 [bookmark: _Toc211007746][bookmark: _Toc211258200][bookmark: _Toc28750][bookmark: _Toc211007747][bookmark: _Toc211019818][bookmark: _Toc211020097][bookmark: _Toc211007164][bookmark: _Toc209453099][bookmark: _Toc211258201][bookmark: _Toc209443802]结构设计
6.1 [bookmark: _Toc211007748][bookmark: _Toc211258202][bookmark: _Toc16253]一般规定
6.1.1   结构设计应做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保证质量。

6.1.2   建筑形体及结构布置宜规则；不规则的建筑应按规定采取加强措施；特别不规则的建筑应进行专门研究和论证，采取特别的加强措施；不应采用严重不规则的建筑方案。
[bookmark: OLE_LINK4]【条文说明】：
建筑方案的规则性对结构抗震安全十分重要。对于一般不规则的建筑方案，应按规范、规程的有关规定采取加强措施；对特别不规则的建筑方案要进行专门研究和论证，采取高于规范、规程规定的加强措施，对特别不规则的建筑应进行严格的抗震设防专项审查; 对严重不规则的建筑方案应要求建筑师予以修改、调整。 

6.1.3 [bookmark: OLE_LINK3]  抗震设防烈度为8度（0.30g）及9度地区的建筑宜采取隔震减震措施。
【条文说明】：
8度（0.30g）及9度时，立体园林住宅采取隔震减震措施可提高结构的抗震性能，减小构件截面，增大开间尺寸，增加使用面积，提高住宅品质。 

6.1.4 [bookmark: OLE_LINK16]  建筑高宽比超过现行行业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或《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 99限值时应进行整体抗倾覆验算。应按罕遇地震作用计算倾覆力矩，并按上部结构重力荷载代表值计算抗倾覆力矩，抗倾覆力矩与倾覆力矩之比不应小于1.2。
【条文说明】：
立体园林住宅的体型经常出现高宽比较大情况，可能造成罕遇地震作用下结构的抗倾覆能力不足。本条参照《四川省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技术要点》（2024年版）和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隔震设计标准》GB/T 51408的相关条文制定。

6.1.5   基础的埋置深度应满足地基承载力、变形和稳定性要求。位于岩石地基上的建筑，其基础埋深应满足抗滑稳定性要求。

6.2 [bookmark: _Toc211007749][bookmark: _Toc211258203][bookmark: _Toc11499]荷载与地震作用
6.2.1   户属花园、共享庭院荷载取值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55001、《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的有关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种植土、位置固定的植物及花圃土石等设施应按永久荷载考虑，种植土荷重应按饱和重度计算；
 宜考虑由于排水不畅、堵塞等引起的积水荷载，必要时按积水的可能深度确定；活荷载不宜小于3.0kN/m2。

6.2.2   当建筑形体复杂时，宜通过风洞试验确定风荷载。
[bookmark: OLE_LINK11]【条文说明】：
当建筑平面和立面较复杂时，风荷载产生的局部风压可能大于规范取值，宜进行风洞试验。

6.2.3   当抗震设防烈度不低于7度（0.15g）时，大跨度、长悬臂及连体结构的抗震设计应计入竖向地震作用。
【条文说明】：
大跨度、长悬臂及连体结构的界定详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现行行业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有关内容。考虑到立体园林住宅结构体系易出现大跨度、长悬臂及连体结构，此类构件属于结构抗震的关键部位，故本标准采取了比较严格的要求。
6.2.4 

6.3 [bookmark: _Toc211007750][bookmark: _Toc211258204][bookmark: _Toc1951]结构体系与布置
6.3.1   结构体系应根据建筑功能、抗震设防烈度、房屋高度、工程造价等因素确定；结构形式宜采用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结构，也可采用框架结构、框架-剪力墙结构、钢结构等。
【条文说明】：
剪力墙结构与住宅功能契合度最优，是本标准推荐的结构形式。在综合考虑建筑功能、结构抗震以及工程造价的情况下，也可采用其他结构体系。

6.3.2   悬挑构件根据外挑长度可采用悬挑板、悬挑梁、悬挑梁增设斜撑或斜拉杆等形式，并与主体结构可靠连接；其挠度和裂缝宽度应满足《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
户属花园、共享庭院的悬挑构件跨度大，荷载重，可结合实际受力采用合适的悬挑形式。悬挑构件应加强与主体结构连接，确保弯矩、剪力和轴力可靠地传递到主体结构上。

6.3.3   悬挑构件最大外挑长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0.   悬挑板不应大于1.5m；
0. [bookmark: OLE_LINK5]  6、7度时悬挑梁不宜大于4m，不应大于5m；
0.   8度时悬挑梁不宜大于2m，不应大于4m；
0.   9度时悬挑梁不宜大于1.5m，不应大于3m；
【条文说明】：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指出，悬挑构件外挑长度过长对结构抗震不利，8度2m以上、9度1.5m以上的悬挑阳台及走廊震害严重。故本条基于抗震设防烈度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对高烈度地区悬挑构件外挑长度控制更加严格。

6.3.4   与悬挑构件相连的主体结构应形成稳定、可靠的支承体系，具备足够的抗倾覆能力；轴心受拉或偏心受拉的构件应采取加强措施。
【条文说明】：
悬挑构件给相连的主体结构施加了较大的倾覆弯矩，可能造成该区域主体结构相关构件处于轴心受拉或偏心受拉状态。设计时应重点复核主体结构的稳定性和抗倾覆能力，并对轴心受拉或偏心受拉的构件采取提高配筋率、设置型钢等方式进行针对性加强。

6.3.5   当共享庭院采用连体结构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 和行业标准《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 的有关规定。

6.3.6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13]  户属花园、共享庭院应满足楼盖舒适度要求。除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楼盖结构振动舒适度技术标准》JGJ/T441 的有关规定外，户属花园第一阶竖向自振频率不宜低于3Hz，竖向振动峰值加速度不应大于0.05m/s2；共享平台第一阶竖向自振频率不宜低于4Hz，竖向振动峰值加速度不应大于0.50m/s2。
【条文说明】：
户属花园、共享庭院楼盖竖向刚度小，应补充验算楼盖舒适度。应按照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楼盖结构振动舒适度技术标准》JGJ/T441 的相关规定复核楼盖的自振频率及竖向振动峰值加速度。

6.4 [bookmark: _Toc211007751][bookmark: _Toc211258205][bookmark: _Toc12992]构造措施
6.4.1  户属花园、共享庭院宜采用现浇楼盖，板厚不应小于120mm双层双向配筋；应采用防水混凝土，抗渗等级应不低于P6。

6.4.2  混凝土结构应按结构所处的环境类别和设计工作年限进行耐久性设计，并应采取相应的耐久性措施。

6.4.3  钢结构应进行防火及防腐设计，并满足相关标准要求。




7 [bookmark: _Toc211258206][bookmark: _Toc211007752][bookmark: _Toc21265][bookmark: _Toc209443808][bookmark: _Toc211007753][bookmark: _Toc211020103][bookmark: _Toc211007170][bookmark: _Toc211019824][bookmark: _Toc211258207][bookmark: _Toc209453105]建筑设备
7.1 [bookmark: _Toc211007754][bookmark: _Toc211258208][bookmark: _Toc21166]给排水设计
[bookmark: OLE_LINK10]7.1.1  立体园林住宅的给水排水设计应需兼顾安全性、功能性、生态性和智能化的要求，同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GB 55020 和四川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四川省住宅设计标准》DBJ 51/168 的有关规定。

7.1.2  立体园林住宅应预留灌溉给水接口或单独设置灌溉系统，灌溉用水的水质应符合现行标准《微灌工程技术规范》GB/T 50485的有关规定。预留灌溉给水接口应采取防冻、防倒流措施。

7.1.3单独设置灌溉系统的户属花园应分户设置用水计量装置，用水计量装置宜具备数据远传功能。

7.1.4  共享庭院绿化灌溉用水水源宜使用雨水、中水等非传统水源。非传统水源供水系统必须独立设置，且应采取防止误接、误用、误饮的措施，处理系统出水必须保障用水终端的日常供水水质安全可靠，严禁对人体健康和室内卫生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7.1.5  立体园林灌溉应采用节水灌溉系统，宜设置土壤湿度感应器、雨天自动关闭装置等节水控制措施。
【条文说明】：
户属花园宜设置自动滴灌系统。共享庭院宜采用喷灌、微灌等节水灌溉方式，当采用非传统水源灌溉时，不应采用喷灌方式。

7.1.6  共享庭院灌溉系统宜具备浇水、洒药和施肥功能。洒药和施肥应独立设置控制阀门和防误操作锁闭装置。

7.1.7  立体园林灌溉系统在高层建筑中应竖向分区，分区压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各分区的静水压力不宜大于 0.45MPa； 
2  入户管或配水横管的水压大于 0.20MPa时，宜设置减压阀或调压设施； 
3  各分区最不利终端滴灌喷头的工作压力不宜小于 0.1MPa。

7.1.8  立体园林应设置单独的排水系统，根据园林面积大小、地面找坡方向、结构梁位置等合理设置雨水排水立管，并单独设置排水口，排水口应设置杂物沉降处理池和过滤网；排水系统应满足雨水排水需求，排水支管管径不应小于DN75。
【条文说明】：
立体园林排水分为阳台地面排水及覆土内排水，地面排水可排入阳台排水立管，覆土内排水应单独设置排水系统。排水口过滤网宜可拆卸清洗，避免堵塞。排水系统还需考虑侧墙面的雨水，将侧墙面积的1/2纳入其下方地面排水的汇水面积。花园与室内高差有限，一旦排水能力不足将造成雨水溢入室内，造成较大影响，因此明确了排水支管最小管径要求。

7.1.9  立体园林给排水管材、管件以及阀门附件等应防腐、防潮、防霉、防冻、耐酸碱。管道室外明装时还应抗紫外线老化。



7.2 [bookmark: _Toc211258209][bookmark: _Toc211007755][bookmark: _Toc8473]电气与智能化设计
7.2.1  户属花园和共享庭院的配电回路应设置额定剩余电流动作值不大于30mA的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

7.2.2  户属花园宜预留电源插座和信息插座。

7.2.3  户属花园宜设置入侵报警系统和空气质量监测系统，共享庭院宜设置视频监控系统。


7.3 [bookmark: _Toc211007756][bookmark: _Toc211258210][bookmark: _Toc16704]暖通空调与通风系统
7.3.1  立体园林住宅的暖通空调与通风系统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四川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四川省住宅设计标准》DBJ51/168 等有关标准的规定，并采用节能、低碳、环保的技术和设备。

7.3.2  立体园林住宅设置应有利于自然通风效果，降低室内空调能耗。

7.3.3  立体园林住宅的空调通风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空调和通风设备不应设置在共享庭院内，不宜设置在户属花园内；
2 设置户式中央空调或空气源热泵（供水）时，应设置设备平台，并符合《四川省住宅设计标准》DBJ51/168 的有关规定；
3 室外空调和通风设备等噪声源传播至户内的噪声应满足《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的规定。  
【条文说明】：
共享庭院是与住宅建筑公共空间连接，供业主交往活动和空间连通功能的公共开敞平台空间。空调通风设备的噪声及余热废气的排放，会严重影响该平台的使用效率，降低居住品质，故该类设备不得布置在共享庭院内。
空调通风设备布置在各户自己的户属花园内时，应采取减震隔声措施，降低对户内的影响。



8 [bookmark: _Toc211258211][bookmark: _Toc211007757][bookmark: _Toc9478][bookmark: _Toc211020108][bookmark: _Toc211019829][bookmark: _Toc211007175][bookmark: _Toc211258212][bookmark: _Toc209453110][bookmark: _Toc209443813][bookmark: _Toc211007758]园林种植设计
8.1 [bookmark: _Toc211007759][bookmark: _Toc211258213][bookmark: _Toc14770]一般规定
8.1.1  立体园林住宅的绿地景观设计需符合《居住绿地设计标准》CJJ/T 294的相关规定。其中户属花园、共享庭院、垂直绿化、架空层绿化等区域种植设计应与住宅区整体景观设计相协调，空间层次分明，外视角季相变化应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植物选择及配置需因地制宜，突出地域特色。

8.1.2  户属花园和共享庭院进行种植设计前需满足下列基本要求：
1  户属花园和共享庭院的种植区位置及大小应根据建筑高度、结构荷载、空间面积、风荷载、光照、功能要求和养护管理等因素共同确定。
2  户属花园和共享庭院植物品种及布局需考虑光照时长，对种植空间进行全日照、半日照和隐蔽区分类，植物设计根据光照情况进行品种选择搭配。
3  户属花园和共享庭院需配备浇灌系统，可选用滴灌、微灌设施，保证植物养护需求。
4  户属花园和共享庭院的防水层、耐根穿刺层、排（蓄）水设计均需满足现行行业标准 《种植屋面工程技术规程》JGJ 155的相关要求。
【条文说明】：
光照分区 
①全日照区（>6小时直射光/天）适合阳性植物（如多数开花植物、果树、蔬菜）；②半日照/半阴区（3-6小时直射光或明亮散射光）适合中性植物（如绣球、栀子、蕨）；③荫蔽区（<3小时直射光或主要散射光）适合耐阴植物（如虎尾兰、一叶兰、蕨、苔藓）；④深度荫蔽区（几乎无直射光）不可设置绿地（或设置专业植物补光设备）。

8.1.3 户属花园和共享庭院绿化栽植土壤有效土层厚度应符合表8.1.3规定。
表8.1.3  种植土厚度
	植物种类
	草坪、地被
	小灌木
	大灌木
	小乔木

	种植土厚度（mm）
	≥100
	≥300
	≥500
	≥600



8.1.4  户属花园和共享庭院的种植土理化性质应符合《种植屋面工程技术规程》JGJ155和《绿化种植土壤》CJ/T340的相关规定。宜选择适合户属花园和共享庭院的改良轻质土壤。
【条文说明】：
1  常用种植土主要性能应符合表8.1.4-1的规定。
表8.1.4-1 常用种植土性能
	种植土类型
	饱和水密度（kg/m³）
	无机质含量（%）
	总孔隙率（%）
	有效水分（%）
	排水速率（mm/h）

	田园土
	1500-1800
	≥5
	45-50
	20-25
	≥42

	改良土
	750-1300
	20-30
	65-70
	30-35
	≥58

	五级种植土
	450-650
	≤2
	80-90
	40-45
	≥200



2  常用改良土的配置宜符合表8.1.4-2的规定。
表8.1.4-2 常用改良土配制
	主要配比材料
	配置比例
	饱和水密度（kg/m³）

	田园土：轻质骨料
	1:1
	≤1200

	腐叶土：蛭石：沙土
	7:2:1
	780-1000

	田园土：草炭：（蛭石和肥料）
	4:3:1
	1100-1300

	田园土：草炭：松针土：珍珠岩
	1:1:1:1
	780-1100

	田园土：草炭：松针土
	3:4:3
	780-950

	轻沙壤土：腐殖土：珍珠岩：蛭石
	2.5:5:2:0.5
	≤1100

	轻沙壤土：腐殖土：蛭石
	5:3:2
	1100-1300




8.1.5  苗木种植前栽植穴、槽的挖掘要求应符合《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CJJ 82的相关规定，并设置排水透气设施。 

8.1.6  应根据四川省气候分区，结合住宅所在地区的小气候和植物生态学特性，遵循因地制宜、经济适用、安全美观、成活率高、易于管理和维护的基本原则，按照国家和四川省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设计空中绿化方案，选择适宜的植物和栽培技术。
【条文说明】：
依据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环境景观 绿化种植设计》03J012-2中的中国园林植物区划表，四川包括：5北亚热带湿润、半湿润城镇绿化区域；6中亚热带湿润城镇绿化区域；11青藏高原城镇绿化区域。因植物户外生长条件首气候环境影响极大，因此本标准基于：5北亚热带湿润、半湿润城镇绿化区域和6中亚热带湿润城镇绿化区域进行种植设计要求及植物品种推荐。若其他地区建设立体园林住宅可参考本标准后选择适宜本地的苗木品种和栽植技术 。


8.2 [bookmark: _Toc211258214][bookmark: _Toc211007760][bookmark: _Toc21926]植物设计
8.2.1  户属花园和共享庭院的植物配置需结合建筑外立面设计整体考虑，植物景观效果及季相变化需与整体景观协调统一，植物品种宜体现地域特色，避免立体园林景观同质化。

8.2.2  户属花园和共享庭院植物栽植数量应结合建筑荷载要求统一考虑。植物配植方式及栽植位置确定应结合建筑朝向、日照条件及植物生物学特性。

8.2.3  绿化种植应兼顾建筑外立面景观，满足安全间距要求，且不得遮挡室内采光。

8.2.4 植物配置要充分考虑对室内通风的影响，不应选择冠幅过密的乔木或连续种植高大繁茂的灌木。应避免大量落叶植物集中布置于排水不畅位置。

8.2.5  单个户属花园和共享庭院的乔木栽植数量不宜超过2株。

8.2.6  户属花园和共享庭院种植设计应保护生物多样性，不应种植外来入侵物种。优先选用乡土植物，可参考《四川省绿化乡土树种》中相关品种推荐；确需选用外地植物时，应选择经过培育成熟、已适应本地环境的植物品种。户属花园和共享庭院植物品种选择需满足下列要求：
1  不应选用具毒性、尖刺、飞絮或致敏特性的植物。
2  宜优先选择浅根性植物，不应选用根系发达具穿刺性、或具强扩张性根状茎的植物。
3  避免选择生长迅速的乔木品种，若无法避免速生树种则需及时修剪，控制其生长高度。
4  宜选择具有驱蚊、防蚊效果的植物。

8.2.7  植物配置应结合种植空间位置、面积大小、业主需求和养护管理综合考虑。宜以常绿灌木及草本为主，辅以季相性观赏花卉，形成景观效果良好且稳定、低维护的植物群落。

8.2.8  户属花园和共享庭院适宜生长植物种类的选定应符合本规范第8.1.3条规定，具体种类见附录A——空中庭院推荐植物表。


9 [bookmark: _Toc211258215][bookmark: _Toc211007761][bookmark: _Toc26133][bookmark: _Toc209443818][bookmark: _Toc211020112][bookmark: _Toc211258216][bookmark: _Toc209453114][bookmark: _Toc211007179][bookmark: _Toc211007762][bookmark: _Toc211019833]管理维护
9.1 [bookmark: _Toc211007763][bookmark: _Toc211258217][bookmark: _Toc29012]一般规定
9.1.1  立体园林住宅绿地空间的运营维护应符合国家、行业和地方现行有关施工质量验收规范的要求。生态庭院植物养护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园林绿化养护标准》CJJ/T 287中园林绿化养护管理分级及质量要求的相关规定。
【条文说明】：
本条规定适用于立体园林住宅范围内的所有绿化空间，包括户属花园和共享庭院绿化、立面垂直绿化、屋顶绿化、架空层绿化等。除户属花园和共享庭院涉及权属问题外，其他所有绿化空间均有由物业统一管理养护，植物养护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园林绿化养护标准》CJJ/T 287中园林绿化养护管理分级及质量要求的相关规定。

9.1.2  户属花园和共享庭院的管理养护方案应在购房时提前告知业主，并编制进购房或物业合同。因户属花园和共享庭院权属不同，可设置相对应的管理维护方案，建设单位交付时应同步提供养护手册与培训：
1  共享庭院应实施专人维护方案。养护作业应符合安全文明规定，并应避免干扰建筑物内居民正常生活。
2  户属花园可由物业服务企业统一管理，并制定定期养护计划；也可由业主自行养护管理。

9.1.3  业主自行养护管理户属花园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开发商应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明确养护标准，并由物业服务机构监督执行；
2  业主改建花园时，需向有关单位及物业服务机构报备改建方案，改建内容严禁改变建筑设计，应确保结构安全、防护安全，不得影响建筑外立面景观效果。方案通过审批后方可施工。
3  若业主未按合同约定养护标准维护，导致出现安全隐患、严重影响建筑外立面风貌或滋生病虫害时，物业服务机构在书面告知并给予合理整改期限后，有权进入该户属花园进行必要的应急性、补救性维护，所产生的费用由该业主承担。

9.1.4  户属花园和共享庭院建设施工及管理养护需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或养护单位应具备相应资质，并应严格按施工图、现行规范或养护标准施工。高空作业应采取可靠安全防护措施。
2  植物栽植、运输过程应符合《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CJJ 82相关规定。高度超过2.0m的植物，应设置可靠防风固定装置，且应满足安全间距要求。地下固定物宜采用生物降解材料。植物栽植设计应计算风荷载，植物定植点与平台围栏的安全距离应大于树高。
3  栽植后至竣工验收前为施工养护期，应实施养护管理。养护内容包括浇水、除草、病虫害防治等。项目竣工后养护期不得少于1年。

9.1.5  户属花园和共享庭院日常管理严禁燃放烟花爆竹、焚烧物品、违规用电，防止烟雾、火灾、爆炸。物业单位应设置相应的使用宣传、安全提示，并定期检查使用情况、及时纠偏。

9.1.6  建议采用智慧园林监测系统和自动养护系统，科学合理利用可再生能源。



9.2 [bookmark: _Toc211007764][bookmark: _Toc211258218][bookmark: _Toc7585]植物管养
9.2.1  种植土壤运营维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宜定期检测土壤养分情况，适当补充环保、长效有机肥或复合肥；
2  宜定期检查并及时补充种植土。

9.2.2  水肥运营维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根据植物习性、土壤性质、灌溉设施类型及气候环境变化等条件，适时适量进行灌溉；
2  施肥宜根据不同植物需求选用相适宜的有机肥；基肥宜在秋季植株落叶后或春季发芽前进行；植物生长较差时，每年施1～2 次氮磷钾复合肥；
3  有条件的住区宜采用厨余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机制。

9.2.3  病虫害防治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病虫害防治上应贯彻“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
2  应及时清理病虫落叶、杂草等，消灭病源虫源；
3  生态庭院宜重点考虑蚊虫防护措施，采用物理法与生物法结合的方式。加设物理防蚊设施、辅助消杀时应以生物制剂为主，禁止采用化学制剂；
4  应加强病虫害观测，并防治突发性病虫害。

9.2.4  苗木修剪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根据植物的生长状态及时修剪、疏枝。控制植物生长高度，不宜出现枝条外展超过平台护栏的情况，避免枝叶掉落或植物的生长影响外立面景观效果；
2  植物死亡后需及时更换避免安全隐患，更换需由养护负责人承担。影响建筑外立面景观效果的苗木建议提前约定由物业统一更换。


9.3 [bookmark: _Toc211258219][bookmark: _Toc211007765][bookmark: _Toc25489]设施维护
9.3.1 应定期检查栏杆锈蚀开裂、墙面渗水脱落、天棚渗水脱落、悬挑梁下坠开裂，应及时组织责任主体维修整改、排除隐患。

9.3.2 应定期检查植物固定装置材料的稳固性。

9.3.3  应定期检查给排水系统的机电部分、电气照明系统、无障碍设施等。

9.3.4 应应定期检查自动滴灌系统和管理维护终端，定期检测水质，水质应符合《微灌工程技术规范》SL 103的规定。

9.3.5 其余生态庭院设施维护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种植屋面工程技术规程》JGJ 155的相关规定。



9.4 [bookmark: _Toc211258220][bookmark: _Toc211007766][bookmark: _Toc21101]社区共建
9.4.1  立体园林绿化提倡社区、物业、业主共同共建共享，建议物业与社区互联互享，积极开展社区活动，组织业主共同提升住区品质。

9.4.2  鼓励在公共平台或首层架空层的景观设计中，预留社区园艺种植箱、工具共享柜的空间及水电接口

9.4.3  倡导物业公司与业主构建共同管理维护的机制，设置监督反馈路径，提高合作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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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
	品种
	拉丁名
	科属
	生物学习性
	观赏特色
	适用地区

	乔木类
	木芙蓉
	Hibiscus mutabilis L.
	锦葵科木槿属
	落叶小乔木，喜光、耐修剪
	秋季开花，成都市市花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日本红枫
	Acer palmatum 'Atropurpureum'
	无患子科槭属
	落叶小乔木，喜光、耐寒、耐半阴、喜温暖湿润、忌暴晒
	叶片常年红色或紫红色，枝条紫红色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鸡爪槭
	Acer palmatum Thunb.
	无患子科槭属
	落叶小乔木，喜光、耐寒、耐半阴、喜温暖湿润、忌暴晒
	春、秋两季红叶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羽毛槭
	Acer palmatum var. dissectum
	无患子科槭属
	落叶小乔木，喜光、耐寒、耐半阴、喜温暖湿润、忌暴晒
	春、秋两季红叶，叶裂片羽状深裂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玉兰
	Yulania denudata
	木兰科玉兰属
	落叶小乔木，喜光、稍耐阴
	春季开花，花白色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高海拔寒冷/严寒地区

	
	桂花
	Osmanthus fragrans
	木樨科木樨属
	常绿小乔木或灌木，喜阳亦耐阴，全日照可生长茂盛、开花繁密
	夏末秋初开花，花黄色、芳香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蜡梅
	Chimonanthus praecox
	蜡梅科蜡梅属
	落叶灌木，喜光、稍耐阴
	冬季开花，花黄色、芳香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高海拔寒冷/严寒地区

	
	垂丝海棠
	Malus halliana
	蔷薇科苹果属
	落叶小乔木，喜温暖湿润，喜光、不耐阴
	春季开花，花粉红色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樱花（早樱）
	Prunus speciosa
	蔷薇科李属
	落叶小乔木，喜温暖湿润，喜光、不耐阴
	春季开花，花白粉色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高海拔寒冷/严寒地区

	
	紫叶李
	Prunus cerasifera 'Atropurpurea'
	蔷薇科李属
	落叶小乔木，喜温暖湿润，喜光、不耐阴
	春季开花，花白粉色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梅
	Prunus mume
	蔷薇科李属
	落叶小乔木，喜温暖湿润，喜光、亦耐半阴
	冬末春初开花，花红色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高海拔寒冷/严寒地区

	
	桃
	Prunus persica 
	蔷薇科李属
	落叶小乔木，喜温暖湿润，喜光、不耐阴
	春季开花，花粉红色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高海拔寒冷/严寒地区

	
	紫薇
	Lagerstroemia indica L.
	千屈菜科紫薇属
	落叶小乔木或灌木，喜温暖湿润，喜光、亦耐阴
	夏季开花，花粉红色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龙牙花
	Erythrina corallodendron L.
	豆科刺桐属
	落叶小乔木或灌木，喜温暖湿润，喜光、亦耐阴
	夏秋开花，花深红色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黑松
	Pinus thunbergii Parl.
	松科松属
	常绿乔木，喜光、耐贫瘠
	四季常绿，树形姿态飘逸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高海拔寒冷/严寒地区

	
	罗汉松
	Podocarpus macrophyllus 
	罗汉松科罗汉松属
	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半阴环境
	四季常绿，树形姿态飘逸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高海拔寒冷/严寒地区

	
	柚子
	Citrus × junos
	芸香科柑橘属
	常绿小乔木，喜温暖湿润、较耐阴
	初夏开花，花清香；秋季结果，可观赏、食用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柠檬
	Citrus × limon
	芸香科柑橘属
	常绿小乔木，喜温暖湿润、喜光
	初夏开花，花清香；秋季结果，可观赏、食用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柑橘
	Citrus reticulata Blanco
	芸香科柑橘属
	常绿小乔木，喜温暖湿润、稍耐阴
	初夏开花，花清香；秋季结果，可观赏、食用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白兰
	Michelia × alba DC.
	木兰科含笑属
	常绿乔木，喜光、喜温暖湿润
	夏季开花，花洁白、清香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银叶金合欢
	Acacia podalyriifolia 
	豆科相思树属
	常绿小乔木或灌木，喜阳、耐旱，喜温暖干燥
	四季常绿，叶色银绿色；冬春季开花，花黄色，有香味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油橄榄
	Olea europaea L.
	木樨科木樨榄属
	常绿小乔木，喜阳、耐旱，喜温暖干燥
	四季常绿，夏季结果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无花果
	Ficus carica L.
	桑科榕属
	落叶小乔木或灌木，喜光、喜温暖湿润，耐贫瘠干燥
	夏季开花结果，可观赏、食用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凤尾竹
	Bambusa multiplex f. fernleaf 
	禾本科簕竹属
	小型丛生竹，喜光、耐半阴，忌强光暴晒，生长快、耐修剪
	四季常绿，叶子状似凤尾羽毛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小琴丝竹
	Bambusa multiplex 'Alphonse-Karr' 
	禾本科簕竹属
	小型丛生竹，喜光、耐半阴，忌强光暴晒
	四季常绿，竹秆和分枝鲜黄色，间有宽窄不等的绿色纵条纹。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人面竹
	Phyllostachys aurea 
	禾本科刚竹属
	中小型散生竹（散生竹栽植需强化阻根措施）；喜温暖湿润、向阳之地，不耐热、冷凉之地生长良好。
	四季常绿，畸形杆奇特美观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金镶玉竹
	Phyllostachys aureosulcata 'Spectabilis'
	禾本科刚竹属
	中小型散生竹（散生竹栽植需强化阻根措施）；喜向阳背风区域，适应性强
	四季常绿，竹竿鲜艳，黄绿相间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紫竹
	Phyllostachys nigra 
	禾本科刚竹属
	中小型散生竹（散生竹栽植需强化阻根措施）；喜光、喜温暖湿润，稍耐阴
	四季常绿，叶片绿色，竹杆紫黑色，柔和发亮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箬竹
	Indocalamus tessellatus
	禾本科箬竹属
	灌木状竹类，喜光、耐半阴，喜温暖湿润气候
	四季常绿，叶形大且亮丽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棕榈类
	针葵（江边刺葵）
	Phoenix roebelenii O'Brien
	棕榈科海枣属
	小型乔木状植物，较耐阴，喜温暖湿润
	四季常绿，姿态优美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散尾葵
	Dypsis lutescens
	棕榈科金果椰属
	丛生灌木状或小乔木状植物，喜温暖湿润、半阴且通风良好环境
	四季常绿，叶形秀丽，姿态优美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棕竹
	Rhapis excelsa
	棕榈科棕竹属
	丛生灌木状植物，喜温暖湿润、通风良好半阴环境，极耐阴，忌强光
	四季常绿，叶形秀丽，姿态优美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灌木类
	杜鹃
	Rhododendron × pulchrum
	杜鹃花科杜鹃花属
	常绿灌木，喜温暖、半阴、凉爽、湿润、通风环境；怕烈日、高温
	四季常绿，春季开花，花粉红色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高海拔寒冷/严寒地区

	
	山茶
	Camellia japonica L.
	山茶科山茶属
	常绿灌木，喜光，半阴环境；怕烈日、高温
	四季常绿，树姿优美，冬、春季开花，花红色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高海拔寒冷/严寒地区

	
	茶梅
	Camellia sasanqua 
	山茶科山茶属
	常绿灌木，喜温暖湿润，喜光、稍耐阴，忌强光
	四季常绿，树姿优美，冬、春季开花，花红色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高海拔寒冷/严寒地区

	
	栀子
	Gardenia jasminoides
	茜草科栀子属
	常绿灌木，喜温暖湿润环境，幼苗较耐阴，忌强光
	四季常绿，夏季开花，花白色、芳香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结香
	Edgeworthia chrysantha
	瑞香科结香属
	落叶灌木，喜半阴，也耐日晒
	早春开花，花黄色、芳香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瑞香
	Daphne odora Thunb.
	瑞香科瑞香属
	常绿灌木，喜半阴或向阳地，忌强光
	早春开花，花淡紫红色、芳香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高海拔寒冷/严寒地区

	
	朱槿
	Hibiscus rosa-sinensis L.
	锦葵科木槿属
	常绿灌木，喜阳光充足，不耐阴
	夏秋季开花，花红色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木绣球（荚蒾）
	Viburnum keteleeri 'Sterile'
	荚蒾科荚蒾属
	落叶灌木，喜光、稍耐阴，喜温暖湿润，较耐寒
	夏秋季开花，花白色，形如绣球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六月雪
	Serissa japonica
	茜草科白马骨属
	常绿灌木，喜温暖湿润，耐阴，忌强光
	夏季开花，花白色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高海拔寒冷/严寒地区

	
	细叶萼距花
	Cuphea hyssopifolia Kunth
	千屈菜科萼距花属
	常绿灌木，耐热喜高温，不耐寒，喜光，也能耐半阴
	全年花开不断，花小而多，紫红色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洒金珊瑚
	Aucuba japonica var. variegata 
	丝缨花科桃叶珊瑚属
	常绿灌木，喜光、亦耐阴，耐高温、不耐寒
	四季常绿，叶片有黄绿色斑点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冬青卫矛（大叶黄杨）
	Euonymus japonicus Thunb.
	卫矛科卫矛属
	常绿灌木，喜光、亦耐阴
	四季常绿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高海拔寒冷/严寒地区

	
	黄杨
	Buxus sinica
	黄杨科黄杨属
	常绿灌木，喜光、亦耐半阴
	四季常绿，叶片细腻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高海拔寒冷/严寒地区

	
	金叶女贞
	Ligustrum × vicaryi Rehder
	木樨科女贞属
	落叶灌木，喜光
	叶色金黄，初夏开花，花白色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鸳鸯茉莉
	Brunfelsia brasiliensis
	茄科番茉莉属
	常绿灌木，喜光、喜温暖湿润，亦耐半阴
	除冬季外，多季节开花，花白色与紫红色相间，芳香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红叶石楠
	Photinia × fraseri
	蔷薇科石楠属
	常绿灌木，喜强光照，稍耐阴
	四季常绿，枝叶浓密，嫩叶红色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高海拔寒冷/严寒地区

	
	南天竹
	Nandina domestica
	小檗科南天竹属
	常绿灌木，喜温暖湿润通风良好的半阴环境
	四季常绿，冬季叶色橙红色或签字红色，果实亮红色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金丝桃
	Hypericum monogynum L.
	金丝桃科金丝桃属
	落叶灌木，喜湿润半阴环境，不耐寒
	夏季开花，花金黄色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绣球
	Hydrangea macrophylla
	绣球科绣球属
	落叶灌木，喜温暖湿润半阴环境，不耐干旱，忌强光
	夏季开花，花粉色、蓝色，花于枝顶集成大球状，单花可持续一个月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月季
	Rosa chinensis
	蔷薇科蔷薇属
	常绿、半常绿灌木，喜阳光充足
	多季节开花，花色丰富艳丽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高海拔寒冷/严寒地区

	
	牡丹
	Paeonia × suffruticosa
	芍药科芍药属
	落叶灌木，喜光，也耐半阴
	初夏开花，花色丰富艳丽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迷迭香
	Rosmarinus officinalis 
	唇形科迷迭香属
	常绿亚灌木，喜光，也耐半阴
	四季常绿，香味浓郁，可食用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蓝花丹（蓝雪花）
	Ceratostigma plumbaginoides
	白花丹科白花丹属
	常绿亚灌木，喜光，也耐半阴
	常绿，全年多季节开花，花蓝白色、球状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四照花
	Cornus kousa subsp. chinensis 
	山茱萸科山茱萸属
	常绿灌木，喜温暖、阴湿环境，喜光，适宜生长于半阴半阳地方
	初夏开花，花黄白色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三角梅
	Bougainvillea glabra
	紫茉莉科叶子花属
	落叶灌木，喜强光照，耐高温
	多季节开花，花色丰富艳丽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大花芙蓉葵
	Hibiscus moscheutos L.
	锦葵科木槿属
	落叶灌木，喜阳略耐阴，宜温暖湿润气候
	下架开花，花白、粉、红等色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花叶鹅掌柴
	Heptapleurum heptaphyllum
	五加科鹅掌柴属
	常绿灌木，喜温暖湿润环境，光照适应强，喜光亦耐阴
	四季常绿，掌状复叶、叶片有不规则斑点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草本植物
	鹤望兰
	Strelitzia reginae 
	鹤望兰科鹤望兰属
	大型常绿草本，喜温暖湿润，每日需不少于4小时直射光
	四季常绿，叶片翠绿，冬春季节开花，花色橙黄色、姿如飞鹤展翅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春羽
	Thaumatophyllum bipinnatifidum
	天南星科鹅掌芋属
	大型常绿草本，喜高温高湿，耐阴、忌强光
	四季常绿，叶片翠绿、全叶羽状深裂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龟背竹
	Monstera deliciosa 
	天南星科龟背竹属
	大型常绿草本，喜高温高湿，耐阴、忌强光
	四季常绿，叶片心状卵形，边缘羽状分裂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翠芦莉
	Ruellia simplex
	爵床科芦莉草属
	多年生草本，喜温暖湿润和阳光充足，亦可耐半阴
	四季常绿，多季节开花，花紫色、粉色或白色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鼠尾草
	Salvia japonica
	唇形科鼠尾草属
	多年生宿根草本，喜温暖湿润、光照充足环境
	夏秋季开花，花粉色、紫色或蓝色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美女樱
	Glandularia × hybrida
	马鞭草科美女樱属
	多年宿根草本，喜光、不耐阴
	夏秋季开花，花粉红色、紫色或白色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萱草
	Hemerocallis fulva
	阿福花科萱草属
	多年宿根草本，喜光、耐半阴
	夏季开花，花黄橙色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高海拔寒冷/严寒地区

	
	大吴风草
	Farfugium japonicum 
	菊科大吴风草属
	多年生草本，喜半阴和湿润环境，忌干旱和夏季阳光直射
	四季常绿，叶肾形、基盛莲座状、饱满亮丽，秋冬季开花，花黄色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狐尾天门冬
	Asparagus densiflorus 'Myersii'
	天门冬科天门冬属
	多年生草本，喜温暖湿润，喜光、耐半阴
	四季常绿，植株丛生，茎直立生长，小花白色，浆果小球状，成熟后鲜红色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韭兰
	Zephyranthes carinata Herb.
	石蒜科葱莲属
	多年生草本，喜温暖、湿润、阳光充足环境，亦耐半阴。
	夏季开花，花喇叭状，红粉色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薄荷
	Mentha canadensis
	唇形科薄荷属
	多年生草本，喜温暖湿润，喜光
	四季常绿，芳香植物，可食用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矾根
	Heuchera L.
	虎耳草科矾根属
	多年生草本，喜光、耐半阴，耐寒
	四季常绿，叶色丰富鲜艳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银叶菊
	Jacobaea maritima
	菊科疆千里光属
	多年生草本，喜光照充足
	四季常绿，叶色雪白，夏季开花，花小、黄色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肾蕨
	Nephrolepis cordifolia
	肾蕨科肾蕨属
	多年生草本，喜温暖潮湿、半阴环境，忌强光直射
	四季常绿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铁线蕨
	Adiantum capillus-veneris
	凤尾蕨科铁线蕨属
	多年生草本，喜温暖潮湿、半阴环境，忌强光直射
	四季常绿，株型小巧、叶片精致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高海拔寒冷/严寒地区

	
	鸢尾
	Iris tectorum 
	鸢尾科鸢尾属
	多年生草本，喜温暖湿润，喜光、耐半阴
	四季常绿，夏季开花，花紫色、粉色、白色等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高海拔寒冷/严寒地区

	
	金叶石菖蒲
	Acorus gramineus 'Ogan'
	菖蒲科菖蒲属
	多年生草本，喜光、耐半阴，耐寒
	四季常绿，叶色金黄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姬岩垂草
	Phyla canescens 
	马鞭草科过江藤属
	多年生草本，喜光、较耐阴，耐贫瘠
	优良地被植物，春末至晚秋开花，花粉紫色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金叶过路黄
	Lysimachia nummularia 'Aurea'
	报春花科珍珠菜属
	多年生草本，喜光、耐半阴，耐寒
	优良地被植物，叶色金黄，枝条匍匐生长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高海拔寒冷/严寒地区

	
	翠云草
	Selaginella uncinata 
	卷柏科卷柏属
	多年生草本，喜光、较耐阴
	四季常绿，优良地被植物；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佛甲草
	Sedum lineare 
	景天科景天属
	多年生草本，喜光、较耐阴
	四季常绿，优良地被植物；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高海拔寒冷/严寒地区

	
	薄雪万年草
	Sedum hispanicum L.
	景天科景天属
	多年生草本，喜光、较耐阴
	四季常绿，优良地被植物；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藤本植物
	藤本月季
	Rosa (Climbers Group)
	蔷薇科蔷薇属
	落叶木质藤本，喜阳，喜温暖通风、排水良好环境
	多季节开花，花色丰富艳丽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高海拔寒冷/严寒地区

	
	铁线莲
	Clematis florida
	毛茛科铁线莲属
	多年生草质藤本，喜光、耐半阴
	春夏季开花，花色丰富鲜艳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紫藤
	Wisteria sinensis 
	豆科紫藤属
	落叶木质藤本，喜阳、较耐阴
	春季开花，花白紫色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

	
	金银花
	Lonicera japonica
	忍冬科忍冬属
	半常绿木质藤本，喜阳，耐阴
	春夏季开花，花黄白色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高海拔寒冷/严寒地区

	
	凌霄
	Campsis grandiflora
	紫葳科凌霄属
	落叶木质藤本，喜温暖湿润环境，喜阳、稍耐阴
	夏季开花，花橙红色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高海拔寒冷/严寒地区

	
	常春藤
	Hedera nepalensis var. sinensis
	五加科常春藤属
	常绿草质藤本，喜阴生环境，也能生长在全光照环境
	四季常绿，叶三角状卵形，秋季开花，花绿白色、芳香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高海拔寒冷/严寒地区

	
	络石
	Trachelospermum jasminoides
	夹竹桃科络石属
	常绿木质藤本，喜弱光、半阴环境
	四季常绿，春夏开花，花白色、芳香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高海拔寒冷/严寒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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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
	指标名称
	指标内容
	备注

	规划布局
	建筑形式
	立体园林住宅的组合长度和高度应根据用地情况，城市界面等条件及要求合理确定，并符合项目建设所在地相关城市规划管理规定，建筑组合及布局应避免连续界面过长。
	

	
	计算边界
	1、日照：作为遮挡物时，其遮挡边界应取户属花园平台的最外边缘；为被遮挡物或需考虑自遮挡时，其被遮挡窗口的计算位置应为建筑物主体外墙立面；
2、防火间距：相邻建筑最外边缘的最近水平距离计算
3、建筑间距及规划退距：按规划主管部门批准的技术规定执行
4、其他规划相关指标：建筑间距与退距宜按建筑主体外墙最外边缘起算；有户属花园时，其出挑部分可计算至户属花园最外边缘出挑主体距离的一半；
	按当地规划主管部门批准的技术规定执行

	
	通透率
	通透率建议山墙方向大于50%，主朝向大于30%。
通透率=(d1+d2+d3+d4+d5)/L
	空间通透率：指贴临城市界面高度 24m或36m以上的建筑之间开敞部分的宽度之和与同一方向上规划用地宽度的比例。

	
	开敞空间率
	开敞空间率多层住宅区建议大于22%，高层住宅区建议大于15%。
	开敞空间率：开敞空间与建筑总面积的比值。

	
	增加建筑绿化总面积
	增加建筑绿化总面积与总建筑面积的比值不宜小于8%。
	增加建筑绿化总面积：立体庭院绿化、立体绿化、屋顶绿化、架空层绿化等非绿地率计算包含的绿地类型，增加的立体园林住宅建筑绿化面积

	
	绿容率
	绿容率不宜低于3.5
绿容率=[∑(乔木叶面积指数×乔木投影面积×乔木株数)＋灌木占地面积×3＋草地占地面积×1]/场地面积
	冠层稀疏类乔木叶面积指数按2取值，冠层密集类乔木叶面积指数按4取值，乔木投影面积按苗木表数据进行计算，场地内的立体绿化均可纳入计算

	
	人均集中绿地
	应有不少于1/3的绿地面积在标准的建筑日照阴影线范围之外，人均集中绿地不宜低于0.6m2/人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不宜小于当地规划建设指标的110%；雨水花园、下凹式绿地、植草沟等有调蓄雨水功能的绿地和水体，占绿地总面积不宜低于40%。
	

	
	建筑底层通风架空率积比例
	夏季主导风向上的建筑物底层的通风架空率不宜小于10％。
	

	
	建筑底层的通风架空率
	室外活动场地应有乔木遮阴和人工遮阴，遮阴面积不宜小于室外活动区域总面积的30%。
	

	
	室外活动场地遮阴面积比例
	不宜小于室外活动区域总面积的30%
	

	
	室外夜景照明
	在居住空间窗户外表面上产生的垂直面照度和朝居室方向的发光强度应满足《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的要求。
	

	建筑设计
	户属花园面积比例
	每户户属花园水平投影总面积不应小于该户套内建筑面积的18%，且不应大于30%​；单个户属花园面积不小于13.5m²
	允许每户设计一个或多个花园；以套内90m²户型为例，花园面积约13.5m²

	
	户属花园高度
	应具有两个自然层的高度
	核心特征，提供垂直生长空间和开阔感

	
	户属花园进深
	有效使用区域的进深不宜小于3.0米
	优先设置在主体结构外，保障使用舒适度

	
	开敞面长度比例
	连续开敞面的长度不应小于周长的40%
	开敞面至少由相邻两条外侧边组成，不应设置实体墙

	
	安全防护高度
	临空处防护构件有效高度不应低于1.20m（从可踏面算起）
	宜采用防攀爬栏板；栏板需防坠落构造

	
	绿化总面积比例
	绿化交付区域与住户自行绿化区域总面积不应小于平台水平投影面积的40%
	交房前由建设单位统一完成覆土施工

	
	绿化交付区域比例
	绿化交付区域面积不应小于平台水平投影面积的20%，且应临边设置
	优化立面视觉效果和安全防护

	
	有效覆土厚度
	有效覆土厚度最薄处不应小于300mm；种植小乔木时不应小于600mm
	采用下沉式种植池设计，允许局部堆坡

	
	室内外高差
	通向阳台、露台绿化的房间标高与阳台、露台水平标高至少保留150mm的落差
	保证排水安全，完成面低于室内地面

	
	坡度要求
	户属花园应以1%坡度向排水处找坡
	基于四川省年均降雨量设计，确保快速排水

	
	可见绿植比例
	围护设施中可见绿植占围护设施正投影通透部分的面积比值不宜低于60%
	计算基于视觉感知的立面度量值；具体计算步骤见5.2.8条文说明

	
	气候匹配设计
	温和与夏热冬冷地区：花园宜作为室内延伸（如半室外茶室）；严寒与寒冷地区：宜采用可变围护结构（如冬季阳光房）
	匹配气候、日照和生活习惯

	
	日照控制
	建筑本体布局符合国家及地方日照标准；花园主要活动区域及植被种植区域需适宜日照
	防晒措施包括可调节遮阳棚、遮阳百叶、藤本植物绿廊等

	
	空间开敞性
	不应封闭，开敞面不应设置实体墙、剪力墙等实体围护结构
	宜采用通透防护构件

	
	设施限制
	花园内不宜设置空调室外机、热水器、锅炉等生活附属设施
	确保安全和空间整洁

	
	安全防护系统
	栏板上部需防坠落构造；下部需安全阻挡设施；兼顾通透性
	防止物体坠落和人员攀爬

	
	防水要求
	绿化区域防水等级应为I级；至少设置两层防水层（其中一层为耐根穿刺）
	结构反梁复杂时鼓励三道防水层

	
	防水层上翻高度
	防水层应上翻至高于种植土完成面或溢水口标高不少于1000mm
	防御浇灌溢水和暴雨积水

	
	结构翻边高度
	地面完成面与外墙饰面交接处应设置结构翻边或滴水线，高度不少于50mm
	防止雨水流挂污染

	
	高差过渡
	与相邻空间地面出入口通行部位的高差不应大于0.015m，并以斜坡过渡
	保障无障碍通行

	
	防滑要求
	防滑等级应达到Ad、Aw级；地面静摩擦系数不应小于0.6
	保障安全，依据《建筑地面工程防滑技术规程》JGJ/T331

	
	采光影响控制
	出挑长度（L）与下层房间窗高（H）的比值：
南向：L/H不宜大于2.0
北向：L/H不宜大于1.0
	需进行采光影响分析；高大植物靠外侧种植并定期修剪

	
	隔声性能
	计权标准化撞击声压级L'nT,w不应大于60dB
	采用标准敲击机法测试，比普通住宅严格5dB，与二星级标准一致

	
	户内空间设计
	起居室宜设置于户型端头或角部，具有两个相邻外墙面；增大窗墙比
	最大化引入自然光线和绿化景观

	
	户内层高
	层高不应低于3.00m，不宜大于3.6m；客厅餐厅无通高时不宜超过3.6m
	提升居住品质

	
	共享庭院高度
	整体结构高度不应低于两个自然层；绿化区域结构高度不小于两个自然层；休闲区域结构高度不小于一个自然层
	休闲设施高度不大于一个自然层

	
	共享庭院面积比例
	​投影面积与其所服务楼层（通常为一个自然层）的套内总面积之比不宜低于10%
	鼓励在技术经济允许下提高比例；服务指平层可达

	
	共享庭院绿化比例
	绿化种植面积占比不宜小于40%
	结合平台功能设计

	
	共享庭院开敞面比例
	开敞面总长度不应小于共享庭院周长的20%
	保障通风和采光，允许设置在主体结构内

	
	服务住户数
	服务不少于四个相邻或相近的住户单元
	权属为全体业主共有；宜远离卧室外窗

	
	视线遮挡高度
	固定式视线遮挡措施有效高度不低于1.8m
	适用于平台与套型或花园对视场景

	
	门窗限制
	套型主要功能空间（卧室、书房等）的门窗不宜直接朝向共享庭院；共享庭院上层不宜设置门窗、阳台
	避免公共区域对视和进入套型

	
	结构限制
	挑空区域内不得预留任何可用于后期改造增设楼板的围护结构或结构构件（如梁、柱、墙）
	防止违规改建

	
	隔声性能
	计权标准化撞击声压级L'nT,w不应大于55dB；必须同时满足标准敲击机法和橡胶球法测试
	针对公共活动噪声，比户属花园更严格

	
	空间营造
	通过退台、连廊、错层等手法，结合植物、景墙、高差塑造层次丰富、开放多元的交往与休憩空间
	结合建筑形态与居民活动需求

	
	荷载与安全
	1. 荷载：所有附加荷载须由结构专业​​专项核算；
2. 材料：宜采用​​轻质种植介质​​与环保景观材料；
3. 防风固定：景观构筑物及大型植株应设置可靠的防风、抗倾覆固定措施；
4. 防护栏杆：所有临空边缘均应设置符合安全规定的​​防护栏杆；
5. 防滑：园路及铺装地面应采用防滑材料。
	确保结构安全和使用安全

	
	防水与排水
	绿化种植区、水景均须进行专项防水、防渗漏、防根穿刺及有序的排水系统设计。
	防止渗漏，保障建筑性能

	
	设备处理
	屋面设备、管道宜集中布置、隐蔽处理，并进行景观一体化美化，不得影响空间使用、通行及疏散，并应便于检修维护
	保证空间美观和功能性

	
	植物限制
	鼓励六层及以下建筑屋面实施绿化，植物高度不宜超过3m，冠径不应大于2.5m。高度超过2m的植物应设计防风支护。
	基于安全考虑

	
	设置条件
	建筑高度大于33m的住宅建，宜设置首层架空庭院。建筑高度不大于33m且层数超过6层的住宅设置时，其面积不宜小于其总基底面积的10%，层高不宜低于4.5m。
	形成开放通透、服务全体的公共活动空间

	
	绿化要求
	覆土厚度不应小于0.6m，不应低于可绿化区域面积的30%，应结合微气候（南向喜光、东/西向耐半阴、北向喜阴），植株高度不宜超过2.5m，并定期修剪保证通透
	实现地面景观向建筑内部延伸

	
	功能设置
	宜在日照充足、通风良好区域设置休闲运动功能及必备的小型附属设施配套空间
	提升空间实用性

	
	垂直绿化
	设计和计算应符合《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垂直绿化工程技术规程》CJJ/T 236等相关标准的规定
	技术要求符合专业标准

	
	共享下沉庭院设计
	1.绿化以耐阴、湿生植物为主，高大乔木避让防火窗及采光口；覆土厚度不宜小于600mm；应设置休憩座椅、户外照明；可设置低强度健身器材（周边预留≥1.5m安全间距）；临空处设不低于1.1m的防攀爬防护栏杆；照明照度不低于50lx；地面坡度不宜小于0.5%，采用防滑、透水材料。
	为业主提供舒适的开放式园林空间

	
	私家下沉庭院设计
	绿化耐低光、低维护品种为主；有效覆土厚度不小于300mm；可与地下书房、茶室视觉联动；宜设置水景（配循环系统）；墙体与底板应进行一级防水设防；宜通过浅色墙面增强光反射；栏杆高度≥1.1m，照明≥50lx。
	营造静谧、高品质的户属园林空间

	
	复合功能与节能
	可与消防疏散通道结合设计；鼓励采用​​光导管、太阳能庭院灯；水景、灌溉系统宜优先利用​​雨水回收或中水。
	提升安全、节能与可持续性

	
	私密性设计
	1. 布局规避：套型主要功能空间（卧室、书房、卫生间）的门窗不宜直接朝向户属花园与共享庭院。
2. 窗台高度控制：当在户属花园对应的外墙设置卫生间窗时，窗台高度不应低于1.60m。
3. 上层窗户控制：户属花园垂直投影上方的外层墙面，​​不应设置​其他套型的主要功能房间的外窗和阳台。若上层辅助房间开窗，需采取高窗（距楼板≥1.6m）、下悬窗（开启角≤30°且不透明）或外挑窗台板（宽度≥500mm）等措施。
	布局规避为主，实体屏障为辅；通过建筑布局和构造措施保障安全性和私密性

	
	层高
	新建立体园林住宅（非通高设计部分）层高不应低于3.00m，不宜大于3.60m。
	提升因立体园林可能带来的压抑感，改善空间体验

	
	空间设计
	提倡起居室-厨房-户属花园一体化等户型设计趋势，创造生活场景。起居室宜设置于户型端头或角部，具有两个相邻外墙面，以增大窗墙比。
	最大化引入自然光线和绿化景观，促进室内外空间融合

	结构设计
	抗震性能提升
	1. 建筑形体及结构布置宜规则；不规则的建筑应按规定采取加强措施。
2. 8度（0.30g）及9度地区的建筑宜采取隔震减震措施。
	

	
	抗倾覆验算
	高宽比《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或《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 99限值时应进行整体抗倾覆验算，抗倾覆力矩与倾覆力矩之比不应小于1.2。
	

	
	荷载取值要求
	1.种植土、花圃土石等设施应按永久荷载考虑，种植土荷重应按饱和重度计算。
	

	
	
	2. 活荷载不宜小于3.0kN/m2。
	

	
	
	3.当建筑立面形体复杂时，宜通过风洞试验确定风荷载。
	

	
	
	4. 抗震设防烈度不低于7度（0.15g）时，大跨度、长悬臂及连体结构，应计入竖向地震作用。
	

	
	悬挑尺寸要求
	1.悬挑板不应大于1.5m；
	

	
	
	2. 6、7度时悬挑梁不宜大于4m，不应大于5m；
	

	
	
	3. 8度时悬挑梁不宜大于2m，不应大于4m。
	

	
	
	4. 9度时悬挑梁不宜大于1.5m，不应大于3m。
	

	
	楼盖舒适度要求
	1.户属花园第一阶竖向自振频率不宜低于3Hz，竖向振动峰值加速度不应大于0.05m/s2；
	

	
	
	2.共享平台第一阶竖向自振频率不宜低于4Hz，竖向振动峰值加速度不应大于0.50m/s2。
	

	
	构造措施
	1.板厚不应小于120mm双层双向配筋；应采用防水混凝土，抗渗等级应不低于P6。
	

	
	
	2.钢结构应进行防火及防腐设计，并满足相关标准要求。
	

	给排水设计
	计量装置
	户属花园应分户设置用水计量装置，用水计量装置宜具备数据远传功能
	

	
	非传统水源
	共享庭院绿化灌溉用水水源宜使用雨水、中水等非传统水源
	

	
	节水灌溉
	灌溉应采用节水灌溉系统，宜设置土壤湿度感应器、雨天自动关闭装置等节水控制措施。
	

	
	工作压力
	立体园林灌溉系统各分区最不利终端滴灌喷头的工作压力不宜小于 0.05MPa
	

	电气与智能化设计
	电气
	户属花园宜预留电源插座和信息插座
	

	
	智能化
	户属花园宜设置入侵报警系统和空气质量监测系统
	

	
	智能化
	共享庭院宜设置视频监控系统
	

	
	　
	　
	

	暖通空调与通风系统
	通风
	立体园林设置应有利于自然通风效果，降低室内空调能耗。
	

	
	空调设备噪声
	室外空调和通风设备等噪声源传播至户内的噪声应满足《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的规定
	

	园林种植设计
	植物品种选择
	1  不应选用具毒性、尖刺、飞絮或致敏特性的植物。
2  宜优先选择浅根性植物，不应选用根系发达具穿刺性、或具强扩张性根状茎的植物。
3  避免选择生长迅速的乔木品种，若无法避免速生树种则需及时修剪，控制其生长高度。
4  宜选择具有驱蚊、防蚊效果的植物。
5 优先选择乡土植物品种，可参考《四川省绿化乡土树种》中相关品种推荐。
	

	
	种植需求
	1.户属花园和共享庭院的种植土理化性质需满足种植土符合《种植屋面工程技术规程》JGJ155和《绿化种植土壤》CJ/T340的相关规定。
2.户属花园和共享庭院绿化栽植土壤有效土层厚度需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草坪地被≥100mm，小灌木≥300mm，大灌木≥500mm，小乔木≥600mm。
	

	
	植物配置
	1.单个户属花园和共享庭院的乔木栽植数量不宜超过2株。
2.户属花园和共享庭院植物栽植数量应结合建筑荷载要求统一考虑。植物配植方式及栽植位置确定应结合建筑朝向、日照条件及植物生物学特性。
3.绿化种植应兼顾建筑外立面景观，满足安全间距要求，且不得遮挡室内采光。
4.植物配置要充分考虑对室内通风的影响，不应选择冠幅过密的乔木或连续种植高大繁茂的灌木。
	

	管理维护
	植物养护要求
	生态庭院植物养护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园林绿化养护标准》CJJ/T 287中园林绿化养护管理分级及质量要求的相关规定。
	

	
	户属花园和共享庭院养护
	户属花园和共享庭院的管理养护方案应在购房时提前告知业主，并编制进购房或物业合同。因户属花园和共享庭院权属不同，可设置相对应的管理维护方案。
	

	
	设施维护
	1.应定期检查植物固定装置材料的稳固性。
2.应定期检查给排水系统的机电部分、电气照明系统等。
3.其余生态庭院设施维护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种植屋面工程技术规程》JGJ 155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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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有关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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